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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建筑施工测量
技术规程» 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６〕５９号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各集团、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４〕３６号)的要

求,由北京测绘学会主编的 «建筑施工测量技术规程»已经北京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共同发布,编号为 DB１１/T４４６－２０１５,代替

«建筑施工测量技术规程»DB１１/T４４６－２００７,自２０１６年４月１
日起实施.

该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测绘学会负责解释工作.
特此通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９日

３



关于同意北京市 «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用聚合物
水泥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等地方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 〔２０１６〕６８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你委 «关于五项北京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用聚合物水泥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程＞、＜建筑施工测量技术规程＞、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规范＞申请备案的函» (京建科标备便

〔２０１６〕０２号)收悉.经研究,同意该５项标准作为 “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其备案号为:
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用聚合物水泥砂浆　J１０１８７－２０１６
应用技术规程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程 J１０１６５－２０１６
建筑施工测量技术规程 J１０９７２－２０１６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J１１９０６－２０１６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规范 J１３３８２－２０１６
该５项标准的备案号,将刊登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

和近期出版的 «工程建设标准化»刊物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２０１６年４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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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为推荐性标准.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文件» (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４〕３６号)
的要求,北京测绘学会会同相关单位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

实践经验,参考有关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对 «建筑施工测量技术规程»(DB１１/T４４６—２００７)进

行了修订,形成了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１总则、２术语、３施工测量准

备工作、４平面控制测量、５高程控制测量、６建筑物定位放线

和基础施工测量、７基坑监测、８结构施工测量、９工业建筑施

工测量、１０建筑装饰与设备安装施工测量、１１异型、超高建

(构)筑物工程施工测量、１２建筑小区市政工程施工测量、１３施

工变形测量、１４竣工测量与竣工图的编绘、１５施工测量成果资

料整理、附录 A测量控制桩点的标志和埋设、附录B方向观测

法度盘位置表、附录 C垂直位移观测标志与埋设、附录 D垂直

位移观测成果的计算、附表 E地下管线图分层及颜色、附表 F
地下管线图图式、附表 G工程定位测量记录、附表 H 基槽平面

及标高实测记录、附表J楼层平面放线及标高实测记录、附表 K
楼层平面标高抄测记录、附表L建筑物垂直度、标高测量记录.

本规程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１、增加了施工单位基坑监测、施工测量成果资料整理两个

章节;

２、完善了超高、异型建筑测量技术要求;

３、调整了竣工验收的新内容和新方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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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对原规程施工测量的内容进行了细化补充;

５、删除了一些低精度指标仪器设备的要求.
本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并组织

实施,由北京测绘学会负责具体技术解释.本规程执行过程中如

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北京测绘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羊

坊店路１５号,邮编:１０００３８,邮箱:bjchxh＠１６３com).
本规程主编单位:北京测绘学会

本规程参编单位: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北京中建华海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建筑大学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质工程勘察院

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

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杨伯钢　张胜良　石俊成　王　磊

周予启　马全明　唐　敏　王建明

陆静文　邹积亭　焦俊娟　黄曙亮

张庚涛　岳国辉　郭润志　马海志

孔令彦　白文斌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王暖堂　于　晖　严荣华　刘　建

宋　宏　曾庆兵　成红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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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了统一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施工测量的技术要

求,及时、准确地为建筑工程建设提供测绘成果和服务,保证建

筑工程施工各阶段的质量要求,以适应现代化城市建设发展的需

要,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控

制测量、施工测量、变形测量、竣工测量等测绘工作.

１０３　施工测量以中误差作为衡量测量精度的指标,二倍中误

差为允许误差 (极限误差).

１０４　施工测量工作,应积极采用符合本规程精度要求的新技

术、新方法和新仪器.

１０５　施工测量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北

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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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施工允许偏差constructiontolerancelimit
施工过程中对工程实体的平面位置、高程位置、竖直方向和

几何尺寸等允许偏差.

２０２　测量允许误差surveytolerance
以规定的或预期的中误差的二倍作为各种测量误差的允许范

围,也称限差.测量允许误差宜为工程允许偏差的１/３~１/２.

２０３　建筑红线桩点 marker/monumentofproperty/construcＧ
tionline

根据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并经实地测量钉桩的建

筑用地范围的边界点.

２０４　建筑控制方格网buildingcontrolsquaregrids
矩形的格网组成且与拟建的建 (构)筑物轴线平行的施工控

制网.

２０５　建筑物定位buildingpositioning
依据设计条件,采用平面控制点、建筑红线桩点或与原有建

筑物的关系,将拟建建筑物四廓的主轴线桩 (简称角桩)测设到

地面上.

２０６　放线settingout;constructionlayout
按照设计图纸上建 (构)筑物的平面尺寸,根据主轴线桩将

建筑施工用线放样到实地的测量工作.

２０７　验线checkingofbuildingline
对已测设于实地的建筑施工用线的正确性及精度进行检测的

工作.

２０８　建筑标高constructionelevation
建筑物某一部位相对于±００００的竖向高度.

２０９　抄平level—up;levelfinding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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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测量设备确定某一标高的测量工作.

２０１０　轴线竖向投测verticaltransferofbuildinglines
将建 (构)筑物轴线由测量控制基准点向上或向下引测至待

测层的测量工作.

２０１１　标高竖向传递verticaltransferofelevation
建筑施工时,根据高程基准点向上或向下传递高程的测量工

作.

２０１２　皮数杆profile;heightpole
在其上划有每皮砖和灰缝厚度,以及门窗洞口、过梁、楼板

等高度位置的一种木制标杆.

２０１３　安装测量installationsurvey
为建筑工程中的构件或设备的安装所进行的测量工作.

２０１４　垂直度测量plumbingsurvey
确定结构物竖向中心线偏离铅垂线所进行的测量工作.

２０１５　变形测量deformationsurvey
对建 (构)筑物及其地基一定范围内岩体及土体的水平位

移、垂直位移、挠度、裂缝等所进行的测量工作.

２０１６　基准点datumpoint
为工程进行变形监测而布设的稳定可靠的点.

２０１７　垂直位移测量verticaldisplacementmeasurement
测定变形体的高程随时间而产生的下降或上升,并提供变形

趋势及稳定预报而进行的测量工作.

２０１８　基坑回弹测量surveyofelasticdeformationoffoundaＧ
tionpit

在建 (构)筑物的深基础施工时,对基坑坑底土体的隆起范

围和隆起量进行的测量工作.

２０１９　观测墩observationpost;observationpillar
顶面有中心标志及同心装置,并能安装测量仪器及观测照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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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设施.

２０２０　强制对中forcedcentring
用于固定仪器和觇标的装置,其竖轴应严格与仪器或觇牌的

竖轴严格同心,并垂直于地面.

２０２１　水平位移测量horizontaldisplacementmeasurement
测定变形体的平面位置随时间而产生的位移大小、位移方

向,并提供变形趋势及稳定预报而进行的测量工作.

２０２２　倾斜测量declivitysurvey;tiltsurvey
对建 (构)筑物中心线或其墙、柱等,在不同高度的点对其

相应底部点的偏离大小、偏离方向而进行的测量工作.

２０２３　日照变形测量sunshinedeformationsurvey
对高层建筑物、高耸构筑物及墙、柱等构件,因日光照射受

热不均产生变形而进行的测量工作.

２０２４　挠度测量deflectionsurvey
对建 (构)筑物及其构件等受力后随时间产生的弯曲变形而

进行的测量工作.

２０２５　裂缝测量gapsurvey
对建筑物的墙、柱,因受差异垂直位移或其他影响而产生裂

缝的宽度、长度、深度、走向等进行的测量工作.

２０２６　竣工测量finishconstructionsurvey
工程竣工验收时,对建 (构)筑物主体工程及其附属设施

(包括地下、地面和架空管线)等的实地平面位置与高程进行的

测量工作.

２０２７　竣工图planoffinishconstruction
根据竣工测量资料编绘的反映建 (构)筑物主体及其附属设

施 (包括地下、地面和架空管线)等的实际平面位置和高程的

图.

２０２８　综合地下管线图synthesisplanofundergroundpipeline
４

DB１１/T４４６Ｇ２０１５



表示一个地区各种符合取舍标准地下管线的平面位置、高

程、管径、走向、属性及其附属设施与地面主要建 (构)筑物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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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施工测量准备工作

３１　一般规定

３１１　施工测量准备工作应包括:施工测量方案的编制、测量

数据准备、施工图校核、定位依据点的校测、测量仪器和量具的

检验校正与维护、施工场地测量等内容.

３１２　施工测量前,建设单位应提供以下资料:

１　城市规划部门提供的测绘成果;

２　工程勘察报告;

３　施工设计图纸与有关变更文件;

４　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５　施工场区地下管线、建 (构)筑物等测绘成果资料;

６　其他资料.

３１３　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规模、技术难度等在施工准备阶段

组织相应测量人员进驻施工现场.

３２　施工测量方案编制和测量数据准备

３２１　施工测量方案编制宜包括以下内容:

１　工程概况;

２　任务要求;

３　施工测量技术依据;

４　起始依据点的校测;

５　测量方法和技术要求;

６　施工场地测量;

７　场区控制网测量;

８　基坑监测;

９　施工变形测量;

１０　建筑物定位放线、验线与基础以及±００００以上施工测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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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１１　装饰与安装测量;

１２　竣工测量;

１３　安全质量保证体系与具体措施;

１４　成果资料整理与提交.

３２２　规模较大的建筑工程,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分别针对分

部、子分部工程或分项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测量方案,并报监理单

位审核后实施.

３２３　施工测量数据准备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依据施工图计算施工放样数据;

２　依据放样数据绘制施工放样简图.

３２４　施工测量放样数据和简图均应进行对算、互检.

３２５　施工测量计算资料应及时整理、装订成册、妥善保管.

３３　施工图校核和定位依据点校测

３３１　施工图校核可根据不同施工阶段的需要,校核总平面图、
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设备施工图等.

３３２　施工图校核内容应包括坐标与高程系统、建筑轴线关系、
几何尺寸、各部位高程等,并应及时了解和掌握有关工程设计变

更文件,以确保测量放样数据准确可靠.

３３３　应做好平面控制点或建筑红线桩点成果资料与现场点位

或桩位的交接工作,并做好点位或桩位的保护工作.

３３４　平面控制点或建筑红线桩点使用前,应进行内业校算与

外业校测,定位依据桩点数量不应少于３个.校测红线桩的允许

误差:角度误差为±６０″,边长相对误差为１/２５００,点位误差为

５０mm.校测平面控制点的允许误差:角度误差为±３０″,边长相

对误差为１/４０００,点位误差为５０mm.

３３５　确定建筑物高程水准点数量不应少于２个,使用前应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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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合水准路线进行校测,允许闭合差为±１０ n (mm) (n 为测

站数).

３４　仪器设备

３４１　应配备满足工程施工测量精度的设备,测量仪器、量具

应按规定进行检定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３４２　测量仪器和量具除按规定周期检定外,还应对经常使用

的经纬仪、水准仪等设备进行常规检验和定期检验.

３４３　测量仪器和量具的使用应按有关操作规范进行作业,并

应精心保管,加强维护保养,使其保持良好状态.

３５　施工场地测量

３５１　施工场地测量宜包括:场地现状图、场地平整、临时水

电管线敷设、施工道路、暂设建 (构)筑物以及物料、机具场地

的划分等施工准备的测量工作.

３５２　在开工前,宜测绘１:１０００、１:５００乃至更大比例尺的

场地现状图,以获取工程需要的各种地形信息.地形图宜采用数

字测图方法.

３５３　场地平整测量应根据设计和施工方案的有关要求进行,
可采用全站仪、GNSS卫星定位等技术,平坦地区宜采用２０m×
２０m 方格网;地形起伏地区宜采用１０m×１０m 方格网.

３５４　施工道路、临时水电管线与暂设建 (构)筑物的平面、
高程位置,应根据场区测量控制点与施工现场总平面图进行测

设,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３５４的规定.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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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５４　施工场地测量允许误差

项目内容 平面位置 (mm) 高程 (mm)

场地平整方格网点 ５０ ±２０

场地施工道路 ７０ ±５０

场地临时给水管道 ５０ ±５０

场地临时排水管道 ５０ ±３０

场地临时电缆管线 ７０ ±７０

暂设建 (构)筑物 ５０ ±３０

３５５　依据现状地形图、地下管线图,对场地内需要保留的原

有地下建 (构)筑物、地下管网与树木的树冠范围等进行现场标

定.

３５６　施工场地测量中,应做好原始记录,及时整理有关数据

和资料,并绘制成有关图表,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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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平面控制测量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平面控制网的布设应遵循先整体、后局部,高精度控制

低精度的原则.

４１２　平面控制测量包括场区平面控制网和建筑物施工平面控

制网的测量.

４１３　平面控制测量前,应收集场区及附近城市平面控制点等资

料,点位稳定和成果可靠时,可作为平面控制测量的起始依据.

４１４　平面控制测量的坐标系统应采用北京市地方坐标系统.
当选用建筑工程设计所采用的坐标系统时,应提供两种坐标系统

的换算关系.

４１５　大中型的施工项目、群体建筑,应先建立场区控制网,
再建立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小规模施工项目、单体建筑,可

直接布设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

４１６　平面控制网点位应根据建筑设计总平面图、施工总平面

布置图、施工地区的地形条件综合考虑设计确定,点位应选在通

视良好、土质坚硬、便于施测又能长期保留的地方.并应埋设标

石,标石的埋设深度,应考虑埋至冻土层下的原状土中.

４１７　平面控制点的标志和埋设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
并妥善保护,控制点应定期、不定期复测.

４２　场区平面控制网

４２１　场区平面控制网可根据场区地形条件与建筑物总体布置

情况,布设成建筑控制方格网、GNSS网、导线网、边角网等.

４２２　场地面积大于１km２或重要建筑区,应按一级网的技术要

求布设场区平面控制网;场地面积小于等于１km２或一般建筑区,
宜按二级网的技术要求布设场区平面控制网.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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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　建筑控制方格网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控制方格网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４２３的规定;
表４２３　建筑控制方格网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边长 (m) 测角中误差 (″) 边长相对中误差

一级 １００~３００ ±５ １/３００００

二级 １００~３００ ±８ １/２００００

２　在建筑控制方格网布设后,应对建筑控制方格网轴线交

点的角度及轴线距离进行测定,并调整控制点,使测角中误差与

边长相对中误差符合表４２３的规定.

４２４　采用 GNSS技术布设控制网,应采用静态方法进行.

４２５　GNSS静态测量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４２５的规

定.
表４２５　GNSS静态测量的主要技术指标

等级
平均边长
(km)

固定误差a
(mm)

比例误差系数b
(１×１０－６)

最弱边相对中
误差

一级 １ ≤１０ ≤５ ≤１/２００００

二级 ＜１ ≤１０ ≤５ ≤１/１００００

４２６　导线网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导线网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４２６的规定;

２　导线边长应大致相等,相邻边长之比不宜超过１:３.
表４２６　导线网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导线长度
(km)

平均边长
(m)

测角中误差
(″)

测距相对
中误差

导线全长相对
闭合差

方位角闭合
差 (″)

一级 ２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５ １/３０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 ±１０ n

二级 １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８ １/１４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６ n

　　注:１　n为测站数
　　２　当导线边长小于１００m 时,测距相对中误差计算按１００m 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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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　边角网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边角网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４２７的规定;
表４２７　边角网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　级 边　长 (m) 测角中误差 (″) 测距相对中误差

一级 ３００~５００ ±５ １/４００００

二级 １００~３００ ±８ １/２００００

２　对于由测边组成的中点多边形、大地四边形或扇形,应

根据经各项改正后的边长观测值进行圆周角条件及组合角条件的

检核,检核公式应按本章第４７３条的规定计算.

４３　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

４３１　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宜布设成矩形,特殊时也可布设

成 “十”字形主轴线或平行于建筑物外廓的多边形.

４３２　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测量可根据建筑物的不同精度要

求分三个等级,其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４３２的规定.
表４３２　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适用范围 测角中误差 (″) 边长相对中误差

一级 钢结构、超高层、连续程度高的建筑 ±８ １/２４０００

二级 框架、高层、连续程度一般的建筑 ±１２ １/１５０００

三级 一般建筑 ±２４ １/８０００

４３３　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分建筑物外部控制网和内部控制

网,其中地下施工阶段在建筑物外侧布设点位,主体施工阶段,
在建筑物内部设置控制点,建立控制网.

４３４　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测定并验测合格后,应按表

４３２规定的精度在控制网外廓边线上测定建筑轴线控制桩,作

为控制轴线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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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５　根据施工需要将建筑物外部控制转移至内部时,应预先

埋设内控点标板,投测到标板的允许误差为１５mm.

４３６　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桩施测完成后,必须对轴线交点的

角度及轴线距离进行测定,并调整控制点使之符合表４３２的规

定.控制点调整时,应根据各点平差计算坐标值确定归化数据,
并在实地标志上改正到设计位置.

４３７　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桩应标识清楚,并应定期复测,采

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如有损坏,应及时恢复.

４４　GNSS测量

４４１　GNSS网宜由一个或若干个异步观测环构成,也可采用

附合线路的形式构成.GNSS网中每个闭合环或附合线路中的边

数应不超过１０条.

４４２　GNSS点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点位应选在基础坚实稳定,易于保存,便于扩展和联测,
并有利于安全作业的地方;

２　点位周围应视野开阔,视场内障碍物的高度角不宜大于

１５°;

３　点位与周围电视台、电台、微波站、通信基站、变电所

等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源的距离宜大于２００m,与高压输电线、微

波通道的距离应大于１００m;

４　点位附近不宜有大型建筑物、玻璃幕墙及大面积水域等

强烈干扰接收机接收卫星信号的物体.

４４３　GNSS观测应选用双频接收机,仪器标称精度应优于

(１０mm＋５×１０－６×d),同步观测接收机数不应少于３台.

４４４　GNSS控制网测量应采用静态观测,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４４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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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４４　GNSS控制网测量技术要求

卫星高度
角 (°)

有效观测同类
卫星数

平均重复
设站数

时段长度
(min)

数据采样间隔
(s)

PDOP
值

≥１５ ≥４ ≥１６ ≥４５ １０~３０ ＜６

４４５　GNSS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安置 GNSS接收机天线时,天线应整平,定向标志宜指

向正北;

２　用三脚架安置 GNSS接收机天线时,对中误差应小于

３mm;

３　天线高应量至毫米,测前、测后应各量一次,两次较差

不应大于３mm,并应取平均值作为最终成果;较差超限时,应

查明原因,并应记录在 GNSS外业观测手簿备注栏内;

４　GNSS静态测量时,各接收机采样间隔应一致;

５　观测过程中应按要求填写 GNSS外业观测手簿中的记录

项目;

６　观测数据不应进行任何剔除和删改,及时进行备份.

４４６　GNSS观测结束后进行基线结算时,基线应选用双差固

定解.

４４７　GNSS数据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同一时段观测值的数据采用率不宜小于８０％;

２　复测基线的长度较差应满足下式的要求:

　　　　　　　　　　dS≤２２σ (４４７－１)
式中:dS———复测基线的长度较差.

３　GNSS网外业基线预处理结果,异步环或附合线路坐标

闭合差应满足下列公式的要求:

　　　　　　　　　WX ≤２ nσ (４４７－２)

　　　　　　　　　WY≤２ nσ (４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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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Z≤２ nσ (４４７－４)

　　　　　　　　　WS≤２ ３nσ (４４７－５)

　　　　　　　　　WS＝ W２
X ＋W２

Y＋W２
Z (４４７－６)

式中:WS———环闭合差,

n———闭合环边数.

４４８　GNSS数据检验不符合４４７要求时,应舍弃不合格基

线,重新构成异步环,并符合４４１和４４７的规定,否则应进

行重测.舍弃和重测的基线应进行分析,并应记录在数据检验报

告中.

４４９　GNSS观测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

技术规范»CJJ/T７３的相关技术要求.

４５　水平角观测

４５１　水平角观测宜采用方向观测法,当方向数不多于３个时,
可不归零.

４５２　平面控制网水平角观测测回数应符合表４５２的规定.
表４５２　水平角观测的测回数

等级 控制网分类 测角中误差 (″)
观测测回数

DJ１ DJ２

一级
场区 ±５ ２ ３

建筑物 ±８ １ ２

二级
场区 ±８ １ ２

建筑物 ±１２ １ １

三级 建筑物 ±２４ １ １

　　注:方向观测法度盘位置应按附录B分配,电子经纬仪可不作度盘位置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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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３　水平角观测应在通视良好,成像清晰、稳定时进行.方

向观测法的各项限差应符合表４５３的规定.
表４５３　方向观测法的各项限差 (″)

仪器
类型

光学测微器两次
重合读数差

半测回归
零差

一测回内２C
较差

同一方向值
各测回较差

DJ１ １ ６ ９ ６

DJ２ ３ ８ １３ ９

４５４　水平角观测重测与取舍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水平角观测误差超限时,应在原度盘位置上进行重测,
因测错、读错、记错、上半测回归零差超限、仪器碰动、气泡偏

离过大等,均可随时重测,而不算重测测回数;

２　２C较差或各测回较差超限时,应重测超限方向,并联测

零方向;

３　零方向的２C较差或下半测回的归零差超限时,该测回

应重测;

４　若一测回重测方向数超过总方向数的１/３时,该测回应

重测,每站重测的方向测回数超过总方向测回数的１/３时,该测

站应重测;

５　基本测回数成果和重测成果,应载入记录手簿,重测及

基本测回结果不取中数,每一测回只取一个符合限差的结果.

４５５　水平角观测结束后,应计算测角中误差.方格网测角中

误差和导线测角中误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１　方格网测角中误差:

　　　　　　　　m″β＝±
[WW]
４n

(４５５—１)

式中:W———方格内角闭合差;

n———方格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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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导线测角中误差:

　　　　　　　　m″β＝±
１
N

ff
n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４５５—２)

式中:f———附合导线或闭合导线环的方位角闭合差;

n———计算f 时的测站数;

N———f 的个数.

４６　距离测量

４６１　距离测量可采用光电测距、钢尺量距.

４６２　钢尺量距应采用Ⅰ级钢尺,量距可用一根钢尺往返丈量

一次,或用两根钢尺同方向各丈量一次.丈量时应使用拉力计,
拉力与检定时一致.

４６３　普通钢尺量距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４６３的规定.
表４６３　普通钢尺量距的技术要求

边长丈量
相对中误差

作业
尺数

丈量
次数

读定
次数

估读
(mm)

温度读至
(℃)

定线最大
偏差
(mm)

尺段高差
较差
(mm)

同尺各次或
同段各尺的
较差 (mm)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

１~２ ２ ３ ０５ ０５ ５０ １０ ２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１~２ ２ ２ １ １ ７０ １０ ３

　　注:检定钢尺时,其丈量的相对中误差不应大于１/１０００００.

４６４　钢尺距离丈量结果中应加入尺长、温度、倾斜等项改正

数.

４６５　光电测距仪根据出厂的标称精度分级,按１km 的测距中

误差绝对值,中、短程光电测距仪精度可分为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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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标称测距中误差

一级 |mD|≤２mm

二级 ２mm＜|mD|≤５mm

三级 ５mm＜|mD|≤１０mm

４６６　场区或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起始边与边长,采用Ⅰ、

Ⅱ级光电测距仪往返测量,其测回数不应少于两测回 (一测回指

照准目标一次,读数四次).

４６７　测距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测线不宜穿过发热体上空,离地面或障碍物宜在１３m
以上,不应受到强电磁场的干扰,倾角不宜过大;

２　测距应在成像清晰和气象条件良好时进行,阳光下作业

时应打伞,测距不宜逆光观测,严禁将仪器照准部直对太阳或强

光源;

３　在气温较低时作业,测距仪器应有一定的预热时间,使

仪器各电子部件达到正常稳定的工作状态时方可开始测距,读数

时,信号指示器指针应在最佳回光信号范围内;

４　反射镜应对准照准部,当反射镜背景方向有反光物体时,
应在反射镜后面遮挡黑布.

４６８光电测距各项较差的限值应符合表４６８的规定.
表４６８　光电测距各项较差的限值 (mm)

仪器精度等级 一测回读数较差 单程测回间较差 往返测或不同时段所测的较差

Ⅰ级 ２ ３

Ⅱ级 ５ ７

Ⅲ级 １０ １５

２ (a＋bD)

４６９　光电测距测量时,应同时测定温度和气压,见表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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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６９　气象数据的测定要求

最小读数

温度 气压
测定的时间间隔 气象数据的取用

０５℃ ５０Pa 每边测定一次 测站端的数据

４６１０当只显示斜距的光电测距仪测得斜距,经气象与加、乘

常数改正后,水平距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１　用高差计算:

　　　　　　　　　　　D＝ S２－h２ (４６１０—１)

２　用垂直角计算:

　　　　　　　　　　　D＝Scosθ (４６１０—２)
式中:D———测距仪与反射镜平均高程面上的水平距离 (m);

S———经气象改正与加、乘常数改正后的斜距 (m);

h———仪器光轴中心与反射镜中心之间的高差 (m);

θ———垂直角.

４６１１　测边外业结束后,必须进行精度评定,应按下列公式计

算:

１　往返观测值的平均测距中误差m＇D 按下式计算:

　　　　　　　　　　m＇D＝±
[dd]
２n

(４６１１—１)

式中:m＇D———往返观测值的平均测距中误差 (mm);

d———往返观测值化算为水平距离之后的较差 (mm);

n———观测边个数.

２　往返观测值的平均值中误差mD 按下式计算:

　　　　　　　　mD＝±
m＇D

２
＝±

１
２

[dd]
n

(４６１１—２)

３　边长相对中误差１
T

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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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T＝

mD

D ＝
１
D
mD

(４６１１—３)

式中:D———测距边的水平距离平均值 (mm).

４７　内业计算

４７１　计算所用全部外业资料与起算数据,须经两人独立检核、
确认合格有效后方可使用.

４７２　各等级平面控制网的计算,可根据需要采用严密平差法

或近似平差法.平差计算时,应采取两人对算或验算的方式.当

使用计算机平差计算时,应对所用程序进行确认,对输入输出数

据进行校对并进行计算正确性的检验.

４７３　边角测量检核的项目和限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由测边组成的三角形中观测了一个角度与计算值的限差,
应根据各边平均测距中误差或平均测距相对中误差按下列公式进

行检核:

W″
r＝±２ (mD

hc
ρ″)２ (cos２a＋cos２β＋１)＋m″２

β

或W″
r＝±２ ２ (mD

Dρ″)２ (ctg２a＋ctg２β＋ctgactgβ)＋m″２
β

ü

þ

ý

ï
ïï

ï
ïï

(４７３—１)
式中:mD———观测边的平均测距中误差 (mm);

mD

D
———各边的平均测距相对中误差;

hc———观测角顶点至对边的垂线长度 (mm);

a、β———除观测角外的另两个角度;

m″
β———相应等级三角网规定的测角中误差 (″).

２　以测边为主的边角网角条件 (包括圆周角条件与组合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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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自由项的限值,应按下式计算:

　　　　　　　　　W″
a＝±２mD [aaaa] (４７３—２)

式中:mD———观测边的平均测距中误差 (mm);

aa———圆周角条件或组合角条件方程式的系数.

３　以测角为主的边角网角度限差应按下式计算:

　　　　　　　Wac＝±２ nm″２
β ＋m″２

a１＋m″２
a２ (４７３—３)

上列式中:m″
β———相应等级规定的测角中误差 (″);

m″２
a１、m″２

a２———起始方位角中误差 (″);

n———推算路线所经过的测站数.

４７４　内业计算数字的取位应符合表４７４的规定.
表４７４　内业计算数字的取位

等级 角度值及其改正数 (″) 边长及其改正数、坐标值 (m)

一级 ０１ ０００１

二、三级 １ ０００１

４７５　内业计算完成后,应汇总下列资料:

１　平面控制网图 (按适当比例绘制);

２　各项外业观测资料;

３　平差计算资料及成果表;

４　技术说明书 (包括人员配置、仪器选择、观测方法、导

线形式等).

１２

DB１１/T４４６Ｇ２０１５



５　高程控制测量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高程控制网包括场区高程控制网和建筑物高程控制网,
高程控制网可采用水准测量和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方法建

立.

５１２　高程控制测量前应收集场区及附近城市高程控制点、建

筑区域内的临时水准点等资料,当点位稳定、符合精度要求和成

果可靠时,可作为高程控制测量的起始依据.

５１３　水准测量的等级依次分为二、三、四、五等,可根据场

区的实际需要布设,特殊需要可另行设计.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

量可用于四、五等高程控制测量.

５１４　高程控制点应选在土质坚实、稳定,便于施测、使用并

易于长期保存的地方,若遇基坑时,距基坑边缘不应小于基坑深

度的两倍,点位不少于３个.

５１５　高程控制点的标志与标石的埋设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的

规定,也可利用固定地物或平面控制点标志设置.

５１６　高程控制点应采取措施加强保护,并在施工期间定期复

测,如遇特殊情况应及时进行复测.

５２　水准测量

５２１　各等级水准测量必须起闭于高等级水准点上,水准测量

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５２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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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１　水准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

级

每千米高差

中数中误差
(mm)

偶然

中误

差 MΔ

全中

误差

MW

仪器

型号

水准

标尺

观测次数
往返较差、附合或闭合

环闭合差 (mm)

与已知

点联测

环线

或附合
平　地 山地

检测已测

测段高差

之差 (mm)

二等 ±１ ±２
DSO５
DS１

因瓦 往、返 往、返 ≤±４ L — ≤±６ Li

三等 ±３ ±６
DS１
DS３

因瓦

双面

往、返

往、返

往

往、返 ≤±１２ L ≤±４ n ≤±２０ Li

四等 ±５ ±１０ DS３

双面 往、返 往

单面
两次仪器

高测往返

变仪器

高测两次

≤±２０ L ≤±６ n ≤±３０ Li

五等 — ±１５ DS３ 单面 往、返 往 ≤±３０ L ≤±１０ n ≤±１０ n

　　注:L 为附合路线或闭合环线长度,Li 为检测测段长度 (均以km 计);n 为测站数.

５２２　水准测量的观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二等水准测量采用光学测微法时,往测奇数站的观测顺

序为 “后—前—前—后”,偶数站的观测顺序为 “前—后—后—
前”;返测奇、偶数站的观测顺序分别按往测偶、奇数站的观测

顺序进行.当使用电子水准仪时,往返测观测顺序,奇数站为

“后—前—前—后”,偶数站为 “前—后—后—前”;

２　三等水准测量采用中丝读数法,每站观测顺序为 “后—
前—前—后”.当使用DS１级仪器和因瓦标尺测量时,可采用光

学测微法进行单程双转点观测;

３　四等水准测量采用中丝读数法,直读距离,双面标尺每

站观测顺序为 “后—后—前—前”;单面标尺每站观测顺序为

“后—前”,两次仪器高应变动０１m 以上;

４　五等水准测量采用中丝读数法,前后视距近似相等,每

站观测顺序为 “后—前”.

５２３　数字水准仪观测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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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字水准仪使用前,应进行预热,晴天应将仪器置于露

天阴影下,使仪器与外界气温趋于一致;

２　使用数字水准仪进行观测对观测时间和气象条件有严格

要求,水准观测应在成像清晰稳定时进行,在日出前后３０分钟

内、太阳中天前后约２小时内、视线剧烈跳动、周边剧烈震动和

气温突变时,不应进行观测;

３　使用数字水准仪,应避免视线被遮挡,仪器应在厂家规

定的温度范围内工作.

５２４　水准测量测站观测限差应符合表５２４的规定.
表５２４　水准测量测站观测限差

等级
仪器
型号

视线长度
(m)

中丝视线
高度 (m)

前后视
距差
(m)

前后视距
累积差
(m)

基辅分划
或黑红面
读数较差
(mm)

基辅分划或
黑红面或两次
所测高差较差

(mm)

二等
DS０５ ≤６０

DS１ ≤５０
０５ １０ ３０ ０５ ０７

三等
DS１ ≤１００

DS３ ≤７５
０３ ３０ ６０

１０ １５

２０ ３０

四等 DS３ ≤１００ ０２ ５０ １００ ３０ ５０

五等 DS３ ≤１００ 中丝能读数 大致相等 — — —

　　注:数字水准仪按标称精度比照表中相应等级的规定执行.

５２５　水准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水准观测应在成像清晰、稳定时进行,要撑伞防止强阳

光照射.

２　二、三、四等水准测量每测站观测不宜两次调焦,转动

仪器的微倾螺旋与测微螺旋时,最后应为旋进方向,每一测段测

站数应为偶数.

５２６　观测成果的重测与取舍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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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超过表５２１和表５２４的限差规定应重测;

２　本站检查发现超限可立即重测,迁站以后发现超限应从

水准点开始重测;

３　测段往返高差较差超限,应先就可靠程度较小的往测或

返测进行整测段重测.若重测的高差与同方向原测高差较差超过

往返测较差的限差,但与另一单程的高差较差未超出限差,则取

用重测结果;若重测的高差与同方向原测高差的较差不超过往返

测高差较差的限差,且其中数与另一单程原测高差的较差亦不超

出限差,则取此中数作为该单程的高差;若超出上述限差,则应

重测另一单程.

５３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

５３１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宜在平面控制点的基础上布设成

高程导线或三角高程网,高程导线各边的高差测定应采用对向观

测.有条件时,可布设成光电测距三维控制网.

５３２　四等和五等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路线应分别起闭于不

低于三等和四等的水准点上.在进行对向观测时,宜在较短时间

内完成.

５３３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５３３
的规定.

表５３３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测角仪
器类型

边长测量
次数

垂直角
测回数

(中丝法)

指标差
较差
(″)

垂直角
较差 (″)

对向观测
高差较差
(mm)

附合或环线
闭合差
(mm)

四等 DJ２ 往、返各１ ３ ±７ ±７ ±４０ D ±２０ ∑D

五等 DJ２ １ ２ ±１０ ±１０ ±６０ D ±３０ ∑D

　　注:１　D 为光电测距边水平距离 (km).
２　当用具有气象和地球曲率自动改正功能的全站仪观测时,应采用两测回

对向观测直接求得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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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４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边长应采用Ⅰ级或Ⅱ级精度的

测距仪测定,并加入温度、气压等气象改正与加、乘常数改正.

５３５　四等三角高程点垂直角观测时,应采用觇牌并照准觇牌

中心,每照准一次读数两次,两次读数较差不应大于３″.仪器

高、觇牌高或反射镜高在观测前后应分别量至１mm,较差不大

于２mm 时取其中数.

５４　内业计算

５４１　计算所用全部外业资料与起算数据,须经两人独立检核,
确认合格有效后方可使用.

５４２　在水准测量平差计算前,应先由两人独立编制高差表,
计算往返测高差较差、附合路线或环线闭合差,然后计算每千米

高差中数的偶然中误差 MΔ、全中误差 MW .MΔ 及MW 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

　　　　　　　MΔ＝±
１
４n

ΔΔ
D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５４２—１)

　　　　　　　MW ＝±
１
N

WW
L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５４２—２)

式中:Δ———水准路线测段往返测高差较差 (mm);

D———计算Δ 时相应路线测段长度 (km);

n———水准路线测段数;

W———附合路线或环线闭合差 (mm);

L———计算W 时相应的路线长度 (km);

N———附合路线条数或闭合环数.

５４３　三角高程测量高差应按下式计算:

　　　　h＝S×sinθ＋ (１－n)
(S×cosθ)２

２R ＋i－v (５４３)

式中:h———所测两点之间的高差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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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测距仪所测经气象和加、乘常数改正的斜距 (m);

θ———垂直角;

i———测距仪中心的高度 (m);

v———觇牌中心的高度 (m);

n———当地大气 折 射 率 (北 京 地 区 一 般 取 值 为 ０１１~
０１３);

R———地球平均曲率半径 (m),取值６３７１０００m.

５４４　内业计算的数字取位应符合表５４４的规定.
表５４４　内业计算的数字取位

等级
水准路线长

(m)
高差及改正数

(mm)
测距距离与
高程 (mm) 垂直角 (″)

二等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

三等 １０ ０１ １０ —

四等 １０ ０１ １０ ０１

五等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４５　高程控制测量完成后应提交下列资料:

１　高程控制网示意图;

２　各项外业观测资料;

３　平差计算资料及高程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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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建筑物定位放线和基础施工测量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建筑物定位放线和基础施工测量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筑

物定位放线、桩基础施工测量、基坑开挖过程中的放线与抄平、
建筑物基础放线、±００００以下的测量放线与抄平等.

６１２　施工测量放线前应校核测量起始依据的正确性,坚持测

量作业与计算工作步步有校核的工作方法.

６１３　建筑物定位放线和基础施工测量前应收集下列测量成果

资料:

１　测量平面控制点或建筑红线桩点、高程控制点;

２　建筑场区平面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网;

３　原有建 (构)筑物或道路中线.

６１４　建筑物定位放线,当以城市测量控制点或场区平面控制

点定位时,应选择精度较高的点位和方向为依据;当以建筑红线

桩点定位时,应选择沿主要街道且较长的建筑红线边为依据.当

以原有建 (构)筑物或道路中线定位时,应选择外廓规整且较大

的永久性建 (构)筑物的长边 (或中线)或较长的道路中线为依

据.

６１５　建筑物定位放线时,起点允许误差为２０mm,边长相对

误差不应大于１/６０００,且边长误差不应大于２０mm.

６１６　建筑物定位放线,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申请验线,
验线合格后方可施工.

６１７　建筑物主轴线控制桩是基槽 (坑)开挖后基础放线、首

层及地下各层结构放线与竖向控制的基本依据,应在施工现场总

平面布置图中标出其位置并采取措施加以妥善保护.

８２

DB１１/T４４６Ｇ２０１５



６２　建筑物定位放线

６２１　建筑物定位放线应包括下列工作内容:

１　根据定位依据与定位条件测设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

２　在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的基础上测设建筑物主轴线控

制桩;

３　根据主轴线控制桩测设建筑物角桩;

４　根据角桩标定基槽 (坑)开挖边界灰线等.

６２２　建筑物定位的方法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物轴线平行定位依据,且为矩形时,宜选用直角坐

标法;

２　建筑物轴线不平行定位依据,或为任意形状时,宜选用

极坐标法;

３　建筑物距定位依据较远,可选用角度 (方向)交会法;

４　建筑物距定位依据不超过所用钢尺长度,且场地量距条

件较好时,宜选用距离交会法;

５　使用全站仪定位时,宜选用坐标放样法.

６３　基槽 (坑)开挖测量

６３１　基槽 (坑)测量宜包括下列工作内容:

１　根据城市测量控制点、场区平面控制网或建筑物施工平

面控制网放样基槽 (坑)开挖边界线;

２　基槽 (坑)开挖上、下口线及开挖过程的放坡比例及标

高控制;

３　基槽 (坑)开挖过程中电梯井坑、积水坑的平面、标高

位置及放坡比例控制.

６３２　基槽 (坑)开挖线放样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以城市测量控制点或场区平面控制点放样应选择精度较

高的点位和方向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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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以建筑物控制网放样应选择距开挖线较近的或与开挖线

尺寸关系较清晰的轴线为依据.

６３３　基槽 (坑)开挖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条形基础放线,以轴线控制桩为准测设基槽边线,两灰

线外侧为槽宽,允许误差为＋２０mm、－１０mm;

２　杯形基础放线,以轴线控制桩为准测设柱中心桩,再以

柱中心桩及其轴线方向定出柱基开挖边线,中心桩的允许误差为

±３mm;

３　整体开挖基础放线,地下连续墙施工时,应以轴线控制

桩为准测设连续墙中线,中线横向允许误差为±１０mm;混凝土

灌注桩施工时,应以轴线控制桩为准测设灌注桩中线,中线横向

允许误差为±２０mm;大开挖施工时应根据轴线控制桩分别测设

出基槽上、下口位置桩,并撒出开挖边界线,上口桩允许误差为

＋５０mm 至－２０mm,下口桩允许误差为＋２０mm 至－１０mm;

４　在条形基础与杯形基础开挖中,应在槽壁上每隔３m 距

离测设距槽底设计标高５００mm 或１０００mm 的水平桩,允许误差

为±５mm;

５　整体开挖基础,当挖土接近槽底时,应及时测设坡脚与

槽底上口标高,并拉通标高控制线控制槽底标高.

６４　桩基及沉井施工测量

６４１　桩基或沉井施工测量应根据总平面图测定桩基和沉井施

工影响范围内的地下构筑物与管线的位置,为施工中制定相应措

施提供数据.

６４２　桩基和沉井施工的平面与高程控制桩,均应设在桩基施

工影响范围之外.

６４３　采用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测设桩位允许误差为 ±
１０mm,在桩位外应设置定位基准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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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４　桩基竣工后,应进行竣工测量,并提交以下测量资料:

１　桩位测量放线图;

２　桩位竣工图 (基坑挖至设计标高的桩位图及桩顶实测标

高等).

６４５　沉井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采用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为基准测设沉井中线,允许

误差为±５mm;

２　沉井施工过程中,中线投点允许误差为±５mm,标高测

设允许误差为±５mm;

３　沉井竣工后,应进行竣工测量,并提交定位测量记录和

工程竣工图 (实测标高、位移)等测量资料.

６５　基础及地下结构施工测量

６５１　在垫层 (或地基)上进行基础放线前,应以建筑物施工

平面控制网为准,校测建筑物外廓轴线控制桩无误后,投测主轴

线,允许误差为±３mm.

６５２　基础放线前,应先校核各轴线的控制桩和定位桩,合格

后根据轴线控制桩投测建筑物的四大角,四周轮廓轴线和主轴

线,经闭合校测合格后,用墨线弹出细部轴线与施工线,且每次

控制线的放线必须独立实测两次.基础外廓轴线允许误差应符合

表６５２的规定.
表６５２　基础放线的允许误差

长度L、宽度B 的尺寸 (m) 允许偏差 (mm)

L (B)≤３０ ±５

３０＜L (B)≤６０ ±１０

６０＜L (B)≤９０ ±１５

９０＜L (B)≤１２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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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５２

１２０＜L (B)≤１５０ ±２５

１５０＜L (B) ±３０

６５３　地下结构放线应以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为准,投测在

结构面层上的建筑物控制网应进行角度、距离校核,校核合格后

方可放样细部结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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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基坑监测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开挖深度大于等于５m 或开挖深度小于５m 但现场地质

情况和周围环境较复杂的基坑工程均应实施基坑工程监测.

７１２　建筑基坑监测应按照设计文件要求编制监测方案,内容

包括监测项目、测点位置和数量、监测频率、监测报警值等.

７１３　基坑工程施工前,应由施工单位或由其委托的具备相应

测绘资质的单位对基坑工程进行施工期间的监测.

７１４　监测方法的选择应根据工程基坑侧壁安全等级、现场条

件、设计要求、地区经验和测试方法的适用性等因素综合确定.

７１５　基坑监测基准点、工作基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施工前埋设,并经观测确定其稳定后,方可投入使用;

２　基准点的建立应在施工场地影响范围外设置,不应少于

３个;

３　工作基点应选在稳定、便于观测的位置.在通视条件良

好或观测项目较少的情况下,可不设工作基点,在基准点上直接

测定监测点;

４　监测期间,应定期检验其稳定性.

７１６　基准点、工作基点、监测点应设置牢固,标示清楚,监

测过程中建设方及施工各方应协助保护.

７１７　监测仪器、设备和监测元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满足观测精度和量程的要求;

２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７１８　对同一监测项目,监测时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　采用相同的观测路线和观测方法;

２　使用同一监测仪器和设备;

３　固定观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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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在基本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工作.

７１９　监测项目初始值应为事前至少连续观测２次的稳定值的

平均值.

７２　监测项目及监测频率

７２１　基坑工程现场监测项目的选择应在充分考虑工程水文地

质条件、基坑侧壁安全等级、支护结构的特点及变形控制要求的

基础上,参照表７２１进行选择.
表７２１　建筑基坑支护工程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
基坑侧壁安全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支护结构顶部水平位移 应测 应测 应测

支护结构顶部垂直位移 应测 应测 应测

支护结构深部水平位移 应测 宜测 可测

锚杆拉力 应测 应测 —

支撑轴力 应测 应测 —

挡土构件内力 可测 可测 可测

支撑立柱垂直位移 应测 宜测 —

地下水位 应测 应测 应测

土压力 可测 可测 可测

孔隙水压力 可测 可测 可测

基坑周边建 (构)筑物垂直位移 应测 应测 可测

基坑周边地表垂直位移 应测 应测 可测

基坑周边地下管线垂直位移 应测 应测 可测

安全巡视 应测 应测 应测

７２２　安全巡视以目测为主,可辅以锤、钎、量尺、放大镜等

工器具以及摄像、摄影等设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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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３　安全巡视应注意检查基坑周围地面沉陷开裂及建 (构)
筑物墙面裂缝、倾斜等变化,同时了解施工工况、坑边荷载的变

化、围护体系的防渗等.

７２４　基坑工程监测频率应以准确反映围护结构、周边环境动态

变化为前提,能系统反映监测对象所测项目的重要变化过程,而又

不遗漏其变化时刻为原则,采用定时监测,必要时进行跟踪监测.

７２５　监测工作一般应从基坑工程施工前开始,直至工程回填

土完成为止.监测频率参照表７２５进行确定.
表７２５　建筑基坑支护工程监测频率

监测项目 监测 (巡视)频率 备注

支护结构顶部
水平位移

基坑开挖至开挖完成后稳定前:１次/天;
基坑开挖完成稳定后至结构底板完成前:
１次/３天;
结构底板完成后至回填土完成前:１次/
１５天

对 于 桩 (墙 ) 锚 支
护,基坑开挖深度小
于总深 度 的 １/２ 时,
可适当降低监测频率

支护结构顶部
垂直位移

基坑开挖至开挖完成后稳定前:１次/天;
基坑开挖完成稳定后至结构底板完成前:
１次/３天;
结构底板完成后至回填土完成前:１次/
１５天

支护结构深部
水平位移

基坑开挖至开挖完成后稳定前:１次/４天;
基坑开挖完成稳定后至结构底板完成前:
１次/１０天;
结构底板完成后至回填土完成前:１次/
３０天

锚杆拉力

基坑开挖至开挖完成后稳定前:１次/天;
基坑开挖完成稳定后至结构底板完成前:
１次/３天;
结构底板完成后至回填土完成前:１次/
１５天

支撑轴力

基坑开挖至开挖完成后稳定前:１次/天;
基坑开挖完成稳定后至结构底板完成前:
１次/３天;
结构底板完成后至回填土完成前:１次/
１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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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２５

监测项目 监测 (巡视)频率 备注

挡土构件内力 依据设计文件

支撑立柱
垂直位移

依据设计文件

地下水位

基坑开挖至开挖完成后稳定前:１次/天;
基坑开挖完成稳定后至结构底板完成前:
１次/３天;
结构底板完成后至回填土完成前:１次/
１５天

土压力 依据设计文件

孔隙水压力 依据设计文件

基坑周边建
(构)筑物垂直

位移

基坑开挖至开挖完成后稳定前:１次/２天;
基坑开挖完成稳定后至结构底板完成前:
１次/３天;
结构底板完成后至回填土完成前:１次/
１５天

对 于 桩 (墙 ) 锚 支
护,基坑开挖深度小
于总深 度 的 １/２ 时,
可适当降低监测频率

基坑周边
地面垂直

位移

基坑开挖至开挖完成后稳定前:１次/天;
基坑开挖完成稳定后至结构底板完成前:
１次/３天;
结构底板完成后至回填土完成前:１次/
１５天

对 于 桩 (墙 ) 锚 支
护,基坑开挖深度小
于总深 度 的 １/２ 时,
可适当降低监测频率

基坑周边地下
管线垂直位移

基坑开挖至开挖完成后稳定前:１次/２天;
基坑开挖完成稳定后至结构底板完成前:
１次/３天;
结构底板完成后至回填土完成前:１次/
１５天

对 于 桩 (墙 ) 锚 支
护,基坑开挖深度小
于总深 度 的 １/２ 时,
可适当降低监测频率

安全巡视
基坑开挖至开挖完成后稳定前:２次/天;
基坑开挖完成稳定后至结构底板完成前:
１次/天;

７２６　对于分区或分期开挖的基坑,应根据施工的影响程度,
调整监测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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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监测点布置

７３１　支护结构顶部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监测点应沿基坑周边

布置,基坑周边中部、阳角处应布置.监测点间距不宜大于

２０m,关键部位宜适当加密,且每侧基坑边监测点不少于３个.

７３２　支护结构深部水平位移监测点宜布置在基坑周边的中部、
阳角处及有代表性的部位,水平间距宜为２０m~５０m,每侧边监

测点至少１个.监测点布置深度不宜小于围护墙 (桩)入土深

度.

７３３锚杆拉力监测点应布置在基坑每侧边中心处、锚杆受力较

大、形态较复杂处,每层监测点应按锚杆总数的１％~３％布置,
且不应少于３个,各层监测点在竖向上的位置宜保持一致.

７３４支撑轴力监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监测点宜布置在支撑内力较大、受力较复杂的支撑上;

２　每道支撑内力监测点不应少于３个,并且各层支撑内力

监测点位置宜在竖向上保持一致;

３　钢筋混凝土支撑监测点宜布置在支撑长度的１/３部位.
钢管支撑采用反力计测试时,监测点应布置在支撑端头;采用表

面应变计测试时,宜布置在支撑长度的１/３部位.

７３５　挡土构件内力监测点应布置在受力、变形较大且有代表

性的部位,监测点数量和横向间距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每边至少

应设１处监测点.竖直方向监测点应布置在弯矩较大处,监测点

竖向间距宜为２m~４m.

７３６　支撑立柱垂直位移监测点宜布置在基坑中部、多根支撑

交汇处、施工栈桥下、地质条件复杂等位置的立柱上,监测点不

宜少于立柱总数的５％,逆作法施工的基坑不宜少于立柱总数的

１０％,且不应少于３根立柱.

７３７　地下水位监测点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基坑内地下水位当采用深井降水时,水位监测点宜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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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坑中央和两相邻降水井的中间部位;当采用轻型井点、喷射

井点降水时,水位监测点宜布置在基坑中央和周边拐角处,监测

点数量视具体情况确定;

２　基坑外地下水位监测点应沿基坑周边、被保护对象 (如
建筑物、地下管线等)周边或在两者之间布置,监测点间距宜为

２０m~５０m.相邻建 (构)筑物、重要的地下管线或管线密集处

应布置水位监测点;如有止水帷幕,宜布置在止水帷幕的外侧约

２m 处.

３　水位监测管的埋置深度应在控制地下水位之下３m~５m.
对于需要降低承压水水位的基坑工程,水位监测管埋置深度应满

足设计要求.

７３８　土压力监测点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监测点宜选择布置在弯矩较大、受力较复杂及有代表性

的围护体侧;

２　平面布置上基坑每边不宜少于２个测点.在竖向布置上,
测点间距宜为２m~５m;

３　当按土层分布情况布设时,每层应至少布设１个测点,
且布置在各层土的中部;

４　土压力盒应紧贴围护墙布置,宜预设在围护墙的迎土面

一侧.

７３９　孔隙水压力监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监测点宜布置在基坑受力、变形较大或有代表性的部位;

２　监测点宜在水压力变化影响深度范围内按土层布置,竖

向间距宜为２m~５m,数量不宜少于３个.

７３１０　基坑周边监测宜达到基坑边缘以外１~３倍基坑深度范

围内,并符合工程保护范围的规定.

７３１１　基坑周边建 (构)筑物垂直位移监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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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布置在变形明显而又有代表性的部位;

２　点位应避开暖气管、落水管、窗台及临时构筑物;

３　承重墙可沿墙的长度每隔１５m~２０m 处或每隔２~３根

柱基上设置一个观测点;

４　两侧基础埋深相差悬殊处、不同地基或结构分界处、高

低或新旧建筑物分界处等也应设置观测点.

７３１２　基坑周边管线垂直位移监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管线年份、类型、材料、尺寸及现状等情况,确

定监测点设置;

２　监测点宜布置在管线的节点、转角点和变形曲率较大的

部位,监测点平面间距宜为１５m~２５m;

３　上水、煤气、暖气等压力管线宜设置直接监测点.直接

监测点应设置在管线上,也可以利用阀门开关、抽气孔以及检查

井等管线设备作为监测点.

７３１３　基坑周边地表垂直位移监测点布置宜按剖面垂直于基坑

边布置,并宜设置在每侧边中部或其他有代表性的部位.每条剖

面线上的监测点宜由内向外先密后疏布置,且不宜少于５个.

７４　监测方法及技术要求

７４１　水平位移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测定特定方向的水平位移监测可采用视准线法、小角法、
投点法等;

２　测定任意方向的水平位移监测可采用前方交会法、后方

交会法、极坐标法等;

３　当基准点距基坑较远时,可采用 GNSS测量法或三角、
三边、边角测量与基准线法相结合的综合测量方法;

４　水平位移监测基准点宜设置有强制对中的观测墩,或采

用精密的光学对中装置,对中误差不大于０５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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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采用小角法及投点法时,应对全站仪垂直轴倾斜误差进

行检验,当垂直角超出±３°范围时,应进行垂直轴倾斜改正;

６　测角、测边水平位移监测网宜布设为近似等边的边角网,
其三角形内角不宜小于３０°;

７　采用前方交会法时,交会角宜在６０°至１２０°之间.

７４２　垂直位移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垂直位移监测可采用几何水准、静力水准等方法;

２　主要监测点应与水准基准点或工作基点组成闭合、附合

路线或结点网;

３　连通静力水准同组中的传感器应安装在同一高度,安装

标高差异不大于其量程的２０％.

７４３　深层水平位移 (测斜)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深层水平位移 (测斜)监测宜采用测斜仪测量,量测围

护墙体或坑外土体在不同深度处的水平位移变化;

２　支护结构的深层水平位移测斜管长度不宜小于桩 (墙)
体的深度,土体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的测斜管长度不宜小于基坑设

计深度的１５倍;

３　支护桩 (墙)体测斜管埋设宜采用与钢筋笼绑扎一同下

放的方法,钻孔法埋设时,测斜管与钻孔孔壁间应回填密实;

４　测斜仪系统精度不宜低于０２５mm/m,分辨率不宜低于

００２mm/５００mm 电缆长度应大于测斜孔深度.

７４４　锚杆和土钉内力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锚杆和土钉的内力监测可采用测力计、钢筋应力计或应

变计进行监测;

２　锚杆和土钉施工完毕后,应对监测设备进行检查测试,
并应将开挖前连续２天获得的稳定测试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初始

值;

３　监测设备的量程宜为设计值的２倍,量测精度不宜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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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FS,分辨率不宜低于０２％FS.

７４５　支护结构内力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支护结构内力监测可依据现场情况将应变计或应力计安

装在结构内部或表面;

２　钢构件可采用轴力计或应变计等量测;

３　混凝土构件可采用钢筋应力计或混凝土应变计等进行量

测;

４　内力监测传感器宜在开挖前至少１周埋设,取开挖前连

续２天获得的稳定测试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初始值;

５　内力监测传感器埋设前应进行标定和编号,埋设后导线

应引至适宜监测操作处,导线端部应做好防护措施;

６　监测设备的量程宜为设计值的２倍,量测精度不宜低于

０５％FS,分辨率不宜低于０２％FS.

７４６　地下水水位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地下水水位监测宜采用水位计进行量测,也可采用测绳

量测;

２　水位管埋设宜至少在工程降水前１周进行,水位管的导

管段应顺直,内壁应光滑无阻;

３　宜在工程降水前数日连续观测水位并取得稳定初始值;

４　采用测绳测量精度不宜低于２０mm,采用水位计观测精

度不宜低于１０mm.

７４７　土压力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土压力测试可采用土压力计量测;

２　土压力计的埋设方式分为埋入式和边界式;

３　埋设前应对土压力计进行稳定性、密封性检验和压力、
温度标定;

４　埋设时,土压力计受力面与所监测的压力方向应垂直,
并紧贴被监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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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土压力计的量程可根据预测的压力变化幅度确定,应满

足被测压力范围的要求,其上限可取最大设计压力的２倍,精度

不宜低于０５％FS,分辨率不宜低于０２％FS.

７４８　孔隙水压力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孔隙水压力监测可采用振弦式孔隙水压力计或气压式孔

隙水压力计;

２　孔隙水压力计应具有足够强度、抗腐蚀性和耐久性,并

具有抗震和抗冲击性能;

３　孔隙水压力计埋设可采用压入法、钻孔法等;

４　孔隙水压力计埋设后应量测孔隙水压力初始值,且宜逐

日定期连续量测１周,取稳定值为初始值;

５　孔隙水压力计量程应满足被测孔隙水压力范围的要求,
可取静水压力与超孔隙水压力之和的２倍,精度不宜低于０５％
FS,分辨率不宜低于０２％FS.

７５　监测报警与资料整理

７５１　基坑工程监测报警值应满足基坑工程设计、地下主体结

构设计以及周边环境中保护对象的控制要求.基坑工程监测报警

值由基坑工程设计方确定.

７５２　基坑工程监测报警值应由监测项目的累计变化量和变化

速率值两个值共同控制.

７５３　应按监测频次观测,及时处理分析监测数据,并将监测

结果及时反馈至相关各方,当监测数据达到报警值,变形速率加

大、变形较大时应立即通知总承包单位,并加密观测频次.

７５４　监测成果应包括当日报表、阶段性报告、总结报告.报

表应按时报送,报表中的数据、图表应客观、真实、准确,宜用

表格和变化曲线或图形反映.

７５５　测量原始记录应表格规范、格式正确、记录准确、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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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字迹清晰.对原始资料数据严禁涂改或凭记忆补记,且不

得进行转抄.

７５６　进行监测项目数据分析时,除对每个项目进行单项分析

外,还应进行多项目综合分析,同时结合自然环境、施工工况等

情况以及以往数据,考量其发展趋势,并做出预测.

７５７　观测数据出现异常,应及时分析原因,必要时进行重测.

７５８　基坑工程监测的观测记录、计算资料和技术成果应进行

组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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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结构施工测量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００００以上结构施工测量工作主要内容包括主轴线内

控基准点的设置、施工层的平面与标高控制、建筑物主轴线的竖

向投测、施工层标高的竖向传递、大型预制构件的安装测量等.

８１２　结构施工测量应在首层放线验收后申请复核.

８１３　结构施工测量采用外控法进行轴线竖向投测时,应将控

制轴线引测至首层结构外立面上,作为各施工层主轴线竖向投测

的测量基准.

８１４　结构施工测量采用内控法进行轴线竖向投测时,应在首

层或最底层底板上预埋钢板,划 “＋”字线钻孔,作为基准点,
并在各层楼板对应位置预留２００mm×２００mm 孔洞,以便竖向传

递轴线.

８１５　轴线竖向投测,应事先校测控制桩、基准点,确保其位

置正确,投测的允许误差为３H/１００００ (H 为竖向投测距离),
且符合表８１５的规定.

表８１５　轴线竖向投测允许误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每　　　　　层　 ３

总高

H (m)

H≤３０ ５

３０＜H≤６０ １０

６０＜H≤９０ １５

９０＜H≤１２０ ２０

１２０＜H≤１５０ ２５

１５０＜H ３０

４４

DB１１/T４４６Ｇ２０１５



８１６　控制轴线投测至施工层后,应组成闭合图形,且间距不

宜大于钢尺长度,控制轴线的选择应顾及以下因素:

１　建筑物外廓轴线;

２　单元、施工流水段分界轴线;

３　楼梯间、电梯间两侧轴线;

４　每个施工流水段放线时内控点不少于３个,必须与上一

流水段的轴线相接.

８１７　施工层放线时,应先校核投测轴线,闭合后再测设细部

轴线与施工线,各部位放线允许误差应符合表８１７的规定.
表８１７　各部位放线允许误差

项　　　　　目 允许误差 (mm)

外廓主轴线长度

L (m)

L≤３０ ±５

３０＜L≤６０ ±１０

６０＜L≤９０ ±１５

９０＜L≤１２０ ±２０

１２０＜L≤１５０ ±２５

１５０＜L ±３０

细部轴线 ±２

承重墙、梁、柱边线 ±３

非承重墙边线 ±３

门窗洞口线 ±３

８１８　标高的竖向传递,当使用钢尺时应从首层起始标高线垂

直量取,当传递高度超过钢尺长度时,应另设一道起始线;当使

用光电天顶测距传递时宜沿测量洞口、管线洞口垂直向上传递,
应观测至少一测回;每栋建筑应由三处分别向上传递,标高允许

误差为３H/１００００,且符合表８１８的规定.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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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１８　标高竖向传递允许误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每　　　　　层　 ±３

总高

H (m)

H≤３０ ±５

３０＜H≤６０ ±１０

６０＜H≤９０ ±１５

９０＜H≤１２０ ±２０

１２０＜H≤１５０ ±２５

１５０＜H ±３０

８１９　施工层抄平之前,应先校测３个传递标高点,当较差小

于３mm 时,以其平均值作为本层标高起算值.

８１１０　抄平时宜将水准仪安置在待测点范围的中心位置,水平

线标高允许误差为±３mm.

８１１１　结构施工中测设的轴线与标高线,均应以墨线标定,线

迹应清晰明确,墨线宽度应小于１mm.

８２　砌体结构施工测量

８２１　砌体结构施工测量在基础墙顶放线时,应弹出墙体轴线;
在楼板上放线时,内墙应弹出两侧边线,外墙应弹出内边线.

８２２　墙体砌筑之前,应按有关施工图绘制皮数杆,作为控制

墙体砌筑标高的依据,皮数杆全高绘制误差为±２mm.

８２３　皮数杆的设置位置应选在建筑物各转角及施工流水段分

界处,相邻间距不宜大于１５m,立杆时先用水准仪抄平,标高

线允许误差为±２mm.

８２４　各施工层墙体砌筑到一步架高度后,应测设５００mm (或
整米标高)水平线,作为结构、装修施工的标高依据,相邻标高

点间距不宜大于４m,水平线允许误差为±３mm.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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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５　激光扫平仪进行抄平时,应架设在待测区中心位置,水

平线允许误差为±３mm.

８３　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测量

８３１　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测量的内容包括:装配式框架、现

浇框架、框架—剪力墙、剪力墙等结构形式的施工测量.

８３２　钢筋混凝土构件进场后,检查其几何尺寸的允许误差应

符合表８３２的规定.
表８３２　构件几何尺寸允许误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长　度

梁

柱

＋１０

－５

＋５

－１０

宽　度
梁 ±５

柱 ±５

高　度
梁 ±５

柱 ±５

８３３　预制梁柱安装前,应在梁两端与柱身三面分别弹出几何

中线或安装线,弹线允许误差为±２mm.

８３４　预制柱安装前,应检查结构中支承埋件的平面位置与标

高,其允许误差应符合表８３４的规定,并绘简图记录误差情况.
表８３４　结构支承埋件允许误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中心位置 ±５

顶面标高
０

－５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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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５　预制柱安装时,应用两台经纬仪,在相互垂直的方向线

上同时校测构件安装的垂直度,当观测面为不等截面时,经纬仪

应安置在轴线上;当观测面为等截面时,经纬仪可不安置在轴线

上,但仪器中心至柱中心的方向线与轴线的水平夹角不得大于

１５°.预制柱安装测量垂直度的允许误差为±３mm.

８３６　柱顶面的梁或屋架位置线,应以结构平面轴线为准测设,
允许误差应符合本章表８１５的规定.

８３７　预制梁安装后,应对柱身垂直度进行复测,并做记录.

８３８　在现浇混凝土结构中,墙、柱、钢筋绑扎完成后,应在

竖向主筋上测设标高,并用油漆标注,作为支模与浇灌混凝土高

度的依据,测法及允许误差应符合本章第８１８条的规定.

８３９　现浇柱、墙支模后,应使用经纬仪校测模板垂直度,测

法及允许误差应符合本章第８３５条的规定.

８４　钢结构施工测量

８４１　首节柱施工测量控制网,应将地面平面控制网的纵、横

轴线测设到基础混凝土面层上,组成基础平面控制网,其精度与

地面平面控制网精度相同,并测设出柱行列中轴线,其相邻柱中

心间距的测量允许误差为１mm.

８４２　预埋钢板应保持水平并与地脚螺栓垂直,依据纵、横控

制轴线,交 会 出 定 位 钢 板 上 的 纵、横 轴 线,其 允 许 误 差 为

０５mm.在灌注基础混凝土前,应检查调整纵、横轴线与设计

位置,其允许误差为０５mm.预埋钢板水平控制,应采用 DS０５
级水准仪进行控制,其允许误差为０５mm.

８４３　在安装前应对柱、梁、支撑等主要构件尺寸与中线位置

进行复测,构件的外形与几何尺寸的允许误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５的有关规定.

８４４　在基础混凝土面层上第一层钢柱安装之前,应对钢柱地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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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螺栓部位的 “十”字定位轴线控制点组成的柱格网进行复测和

调整,其允许误差为１mm.安装时柱底面的 “十”字轴线对准

地脚螺栓部位的 “十”字定位轴线,允许误差为０５mm,钢柱

顶端面的纵、横柱 “十”字定位轴线的允许误差为１mm.

８４５　当施工到±００００时,应对平高控制网的坐标和高程进

行复测并调整,其允许误差为２mm.

８４６　地上部分钢柱垂直度的测设,应采用相对误差不低于１/

４００００级激光铅垂仪、相同精度的光学铅垂仪或激光准直仪,根

据平面控制网,布设竖向控制点,并对布设的竖向控制点进行校

核,其精度与平面控制网的精度相同.竖向控制点应做成永久标

志.

８４７　竖向控制宜采用内控的误差圆投测方法进行竖向投测,
每个施工层投测完成后,应及时进行校核,符合精度要求后,方

可施工.

８４９　层间高差与建筑总高度,应用水准测量或用Ⅰ级钢尺沿

柱身外向上、向下丈量测定,当对钢结构进行丈量测定时,每层

高差允许误差为±３mm.建筑总高度 (H)允许误差应符合本

规程表８１８的规定.

８５　滑动模板施工测量

８５１　模板组装前,应根据建筑物轴线控制桩、结构图纸等在

基础顶面放线.测法及各项允许误差应符合本章第８１７条的有

关规定.

８５２　滑模施工过程中检测模板垂直度的仪器、设备,可根据

建筑物高度与施工现场条件选用经纬仪、线锤、激光铅垂仪等,
其相对误差不应大于１/１００００.

８５３　模板垂直度的检测应设观测站并确保观测站、点不遭损

坏,不受震动干扰.当采用经纬仪检测时,应设置在轴线控制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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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采用激光铅垂仪检测时,应设置在结构外角处.

８５４　在滑模过程中,每滑升一个浇灌层应自检一次,每次交

接班时,应全面检查记录一次,并记录结构垂直度、水平度及截

面尺寸等偏差数值,作为模板纠偏的依据.

８５５　模板滑升之前,应在结构竖向钢筋上测设统一标高点,
作为测量门窗口与顶板支模高度的依据,测法及允许误差应符合

本章第８１８条的有关规定.

８５６　各层室内水平线的测设,在逐间引测后,应与该层的起

始标高点校核,允许误差为±３mm.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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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工业建筑施工测量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工业建筑施工测量的主要内容包括工业建筑的新建与改、
扩建工程的施工测量.

９１２　工业建筑施工测量平面控制网的坐标系统应与设计坐标

系统一致,并与北京地方坐标系统联测.

９１３　工业建筑施工测量高程控制网,可按设计给定的高程依

据点为准进行布网与联测.

９１４　厂房定位、厂区管线、变形测量与竣工测量等除应遵守

本规程规定外,还应满足相关专业、行业的要求.

９２　厂区控制测量

９２１　厂区平面控制网的测设应符合本规程第４章的规定,控

制网的主轴线应与主要建筑物的轴线平行.

９２２　厂区高程控制网的测设应符合本规程第５章的规定,厂

区高程控制网宜选三等或四等水准测量.

９２３　厂区控制网的桩点应按本规程附录 A的要求埋设,并做

好保护工作.

９３　厂房施工测量

９３１　厂房平面控制网的测设应符合本规程中一级或二级建筑

物施工平面控制网的技术要求.

９３２　基础施工测量应以厂房平面控制网为依据,基础位置线

与标高线的允许误差应符合本规程第６２、６３节的规定.

９３３　主体结构施工前,应对基础的平面位置与标高进行实测,
并记录误差值.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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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４　根据厂房平面控制网在各柱基杯口上测设出纵、横向柱

轴线,允许误差为±３mm.

９３５　根据厂区高程控制网在各柱基杯口内测设出水平控制线,
允许误差为±３mm.

９３６　厂房梁柱安装应符合本规程第８３节的规定,预制柱初

步固定后,用经纬仪校测其垂直度,不得超过施工允许误差.

９３７　吊车梁与轨道安装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吊车梁安装测量中,应在梁顶和两端划出中线,牛腿上

吊车梁安装中线宜采用平行借线法测设,测设前应先校核跨距,
允许误差为±２mm,吊车梁中线允许误差为±３mm;

２　根据厂房平面控制网,将吊车轨道中线投测至吊车梁上,
允许误差为±２mm,中间加密点的间距不得超过柱距的二倍,
允许误差为±２mm,并将各点平行引测于牛腿顶部的柱子侧面,
作为轨道安装的依据;

３　轨道安装中线应在屋架固定后测设;

４　轨道安装前应使用吊钢尺法把标高引测至高出轨面

５００mm 的柱子侧面,允许误差为±２mm.

９３８　屋架安装后应实测屋架垂直度、节间平直度、标高、挠

度 (起拱)等并做记录.

９３９　厂房为钢结构时,测量精度不应低于本规程第８４节的

规定.

９４　厂区改、扩建施工测量

９４１　厂区进行改、扩建施工测量,应以原厂区控制点为依据,
恢复厂区平面控制网,其精度不应低于原控制网精度,若原控制

网保存良好,且改、扩建区不大于原厂区的１/３时,可对原控制

网进行恢复与扩展,扩展控制点应与原控制网组成新控制网,一

并进行整体平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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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２　无法恢复原厂区平面控制网时,可在改、扩建区布设导

线网作为平面控制,导线测量应符合本规程第４章的规定.

９４３　厂房进行改、扩建施工测量,应以原厂房平面控制点为

依据,恢复、扩展厂房平面控制网.

９４４　若原厂房无平面控制点,可根据以下依据重建厂房平面

控制网:

１　有行车轨道的厂房,应以现有行车轨道中线为依据;

２　厂房内主要设备与改、扩建后的设备有联动或衔接关系

时,应以现有设备中线为依据;

３　厂房内若无行车轨道及联动或衔接设备时,应以厂房柱

中线为依据.

９４５　恢复、扩展或重建厂房平面控制网时,测量精度不应低

于原控制网精度.

９４６　厂房改、扩建标高测量应以厂房内的标高点为依据,若

厂房内无标高点时,可根据以下依据施测:

１　有行车轨道的厂房,应以轨道的实测平均标高为依据;

２　厂房内主要设备在改、扩建中与原有设备有联动或衔接

关系时,应以原有设备安装基准点或设备底座标高为依据;

３　厂房内无行车及联动设备时,应以厂区水准点为依据.

９５　厂区铁路专用线施工测量

９５１　根据厂区平面控制网,以相应的厂房平面控制网精度测

设铁路专用线的进厂起点、路线交点、曲线要素点、道岔的岔心

及路线终端,延长到厂房内的支线,应以厂房平面控制网为依据

定位.路线定位后,应校测转角α,测角允许误差±１５″.

９５２　 中桩的间距,直线上不应大于 ５０m,圆曲线上宜为

２０m,中桩桩位测量的允许误差为纵向１/２０００、横向±２５mm.

９５３　曲线辅点的测设,可采用极坐标法或支距法,曲线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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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允许误差为纵向１/２０００、横向±５０mm.

９５４　中桩高程测量,应根据厂区高程控制网用附合水准线路

测定,其闭合差不应超过±１０ n (mm)(n 为测站数).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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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建筑装饰与设备安装施工测量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１　建筑装饰与设备安装施工测量的主要内容包括室内地面

面层施工、吊顶与屋面施工、墙面装饰施工、幕墙和窗安装、电

梯和管道安装等工程的施工测量.

１０１２　建筑装饰与设备安装施工测量前应查阅施工图纸,了解

设计要求,验算有关测量数据,核对图上坐标和高程系统与施工

现场的一致性,并对其测量控制点和其他测量成果进行检查与校

测.

１０１３　建筑装饰与设备安装施工测量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

定:

１　室内外水平线测设每３m 距离的两端高差应小于１mm,
同一条水平线的标高允许误差为±３mm;

２　室外铅垂线,采用经纬仪投测两次结果较差应小于

２mm,当垂直角超过４０°时,可采用陡角棱镜或弯管目镜投测;

３　室内铅垂线,可采用线锤、激光铅垂仪或经纬仪投测,
其相对误差应小于 H/３０００;

４　对于精度要求较低的一般装饰与安装工程的施工测量,
上述各项误差可放宽１/２~１倍.

１０２　建筑物内部装饰施工测量

１０２１　地面面层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建筑物四周墙面与柱子上测设出５００mm 或１０００mm
水平线,作为地面面层施工的标高控制线,并用水准仪或激光扫

平仪检测基层标高;

２　按设计要求在基层上以 “十”字直角定位线为基准弹线

分格,量距相对误差应小于１/１００００,测设直角的误差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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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３　检测标高与水平度时,检测点间距:大厅宜小于５m;
房间宜小于２m 或按施工交底要求实施.

１０２２　现制水磨石地面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根据水平控制线检查基层顶面标高;

２　检查房间墙面的方正度;

３　按设计要求在基层面上以 “十”字直角定位线为基准弹

线分格 (无特殊要求时,分格间距为１m).在分格铜条或玻璃

条固定后,要检测其顶面标高;

４　在正式开磨后,随时监测磨石面的标高与水平度是否符

合水平控制线.

１０２３　人造石饰面板预制块地面施工测量,应在基层面上弹分

格线,在纵横两个方向上排好尺寸,根据确定后的块数和缝宽在

基层面上弹纵横控制线.每隔一至四块弹一条控制线,并严格控

制方正.

１０２４　塑料地面施工测量,应在基层面上弹 “十”字直角定位

线或对角定位线.如地面砖不合房间尺寸,应沿墙面四周或两边

弹出２００mm~３００mm 镶边线.塑料地面砖铺贴后,从５００mm
水平线向下量３５０mm 四周交圈弹踢脚线上口墨线.

１０２５　木制地板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每５~１０根龙骨弹一道龙骨控制线;

２　检查龙骨标高、平整度,允许误差为±３mm;

３　长条地板从靠门口较近的一边开始铺钉,每钉６００mm~
８００mm 宽要弹线找直修正;

４　拼花地板铺设前,房间先弹出 “十”字直角定位线,后

弹周圈３００mm 边线.长宽相差应小于１００mm;

５　铺人字地板先弹出房间的 “十”字直角定位线,再弹圈

线,圈边四周必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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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６　吊顶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以水平控制线为依据,用钢尺量至吊顶设计标高,沿墙

四周弹水平控制线;

２　在顶板上弹 “十”字直角定位线,其中一条与外墙面平

行,“十”字线按实际空间匀称确定,直线点标在四周墙上;

３　对具有天花藻井及顶棚悬吊设备、灯具及装饰物比较复

杂的吊顶,在大厅吊顶前将其设计尺寸,在其铅垂投影的地面

上,按１:１放出大样后投到顶棚上,移动龙骨至适当位置或以

顶棚 “十”字定位线为基础,向四周扩展等距方格网来控制顶棚

悬吊设备及装饰物的相互位置关系.

１０３　建筑物外部装饰施工测量

１０３１　外墙面铅垂线的测设应符合本章第１０１３条的规定.

１０３２　外墙面水平控制线的测设应符合本章第１０１３条的规

定.

１０３３　外墙面砖、马赛克的铺贴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建筑物四角吊出铅垂钢丝并牢固地固定,用以控制墙

面垂直度、平整度及面砖出墙面的位置,其精度应符合本章第

１０１３条的规定;

２　根据分格高度及宽度,在底子灰面上弹出若干水平线及

垂直线,水平线及垂直线的间距应根据设计要求和面砖尺寸而

定;

３　在遇门窗洞口处要拉横通线,找出垂直、方正.

１０３４　大理石面板的铺贴:墙面、柱面、门窗套用线锤从上至

下找出垂直后在地面上顺墙面、柱面等弹出大理石面层外廓线

(以５０mm 为宜),在此基准线上弹出大理石板就位线.

１０３５　幕墙和窗安装施工测量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１　按装饰工程平面与标高设计要求,检测门窗洞口净空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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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误差,并绘图记录;

２　高层建筑外墙面垂直度,每层结构完工后都应检测,记

录误差,并绘制平面图;

３　建筑主体结构完工后,在有垂直龙骨的主要部位,用悬

吊钢丝法 (垂准线法)沿墙面检测垂直度,并做好记录和绘制竖

向剖面图.

１０３６　幕墙和窗安装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门窗洞口四周弹墙体纵轴线 (外墙面控制线),在内外

墙面按本章第１０１３条的要求弹水平控制线,层高、全高允许

误差与结构施工测量精度相同;

２　用DJ２级经纬仪进行竖向投测,根据需要在外墙面按本

章第１０１３条的要求弹垂直通线.

１０３７　幕墙随主体同步进行安装时,应以控制结构的轴线与标

高为准进行安装幕墙的施工测量.

１０３８　控制垂直龙骨可采用激光铅垂仪或铅垂吊钢丝的测法,
所用线锤的重量和钢丝直径随高差的增加而增加,应符合表

１０３８的规定.
表１０３８　线锤重量和钢丝直径的要求

高　　差 (m) 悬挂线锤重量 (kg) 钢丝直径 (mm)

＜１０ ＞１ ０５

１０~３０ ＞５ ０５

３０~６０ ＞１０ ０５

６０~９０ ＞１５ ０５

＞９０ ＞２０ ０７

１０３９　幕墙分格轴线的测量放线应与主体结构的测量放线相配

合,对其误差应在分段分块内控制、分配、消除,不使其累积.

１０３１０　幕墙与主体结构连接的预埋件,应按设计要求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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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测量放线允许误差:高差为±３mm,埋件轴线为７mm.

１０３１１　在框架安装施工时,对幕墙的垂直及立柱位置的正确

性应随时监测、校核.

１０３１２　室外屋面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检查各向流水实际坡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并测定实际

误差;

２　在屋面四周测设水平控制线及各向流水坡度控制线;

３　卷材防水层面要测设 “十”字直角控制线.

１０４　设备安装施工测量

１０４１　直升梯 (包括观景梯)安装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结构施工开始时应做好直升梯安装的筹备工作,在电梯

井底层以结构控制线为准及时量测每层电梯井净空尺寸,并绘出

平面图;

２　采用垂准线法,检查电梯井中心竖向误差,并绘制电梯

井两个方向的纵剖面图;

３　根据检查结果提供最佳电梯井净空尺寸断面图;

４　测设电梯井轨道中心位置,并用钢丝固定,各条铅垂线

固定后,应分别丈量铅垂线间距离,两铅垂线全高上下较差应小

于１mm,铅垂线的误差应小于１/１００００;

５　每层弹水平控制线,每层梯门套两边弹两条垂直线,其

相对误差应小于１/３０００,并确保电梯门坎与门地面水平度一致.

１０４２　自动扶梯安装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按平面图放线,检测绞车基础水平度与标高位置是否

符合设计要求,并在自动扶梯四个角点测设四个水平点,两次独

立观测各点高差之差应小于１mm,四点高差较差应小于２mm;

２　绞车主轴轴承最低点平面位置及标高与设计位置之差均

应小于１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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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检测电梯绞车主轴水平度的误差应小于１/１００００轴长.

１０４３　管道安装前,要检查穿墙、穿层孔洞位置是否符合设计

要求,以结构控制线为依据,进行管道安装测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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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异型、超高建 (构)筑物工程施工测量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１１１　异型、超高建 (构)筑物工程施工测量的主要内容包括

形体复杂的建 (构)筑物、高耸塔型建 (构)筑物、超高层建筑

等工程的施工测量.

１１１２　异型、超高建 (构)筑物工程施工测量,在开工前应由

施测单位预先编制施工测量专项方案.

１１１３　异型、超高建 (构)筑物工程施工测量的平面控制网,
应根据建筑群体的整体布局以及工程的特点与精度要求,进行优

化设计,选择测量方法、测量仪器与测量等级,并设计能满足工

程要求的专用测量标志.

１１２　形体复杂建 (构)筑物的施工测量

１１２１　形体复杂建 (构)筑物是指建 (构)筑物整体形态或部

分形态由不规则的曲线组成,比如运动场馆、影剧院等.

１１２２　形体复杂的建 (构)筑物的施工测量控制网的布设应选

定既满足该建 (构)筑物的主体结构的放样要求,又兼顾其它非

主体结构的施工放样的控制点为主控点,并组成强度最佳的控制

图形.

１１２３　主要控制点为半永久性控制点,应妥善设置保管,并设

置备桩.

１１２４　对于矩形运动场馆、影剧院建筑物,布设矩形平面控制

网时,除对矩形的四个边角进行测角、测边外,还应进行对角线

的方向与距离的测量,并进行平差求出平面控制点的最或然值位

置.

１１２５　对于高程精度要求较高的运动场馆,布设高程控制网

时,宜采用二等水准测量.细部高程点测量的限差应为施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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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允许误差的１/３.

１１２６　形体复杂建 (构)筑物的平面细部定位点及结构曲面细

部定位点测设,宜采用全站仪三维坐标法、极坐标法、交会法、
偏角法与弦线法等方法,并应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或测量细部定

位点的间距进行校核,其差值应小于施工测量允许误差的 ２/３.

１１２７　细部定位标志点,应根据建筑物的形状、面层的材料,
宜选择铜质、不锈钢质等圆形标志,其直径应小于５mm,标心

的十字线刻划误差为０５mm;如钻圆孔作为标志中心,其孔径

应小于２mm.

１１２８　圆形、椭圆形比赛道的平面控制网的布设,应包括其圆

心、椭圆的两交点以及直线与曲线、曲线与曲线的连接点.

１１２９　运动场馆比赛道平面细部定位点的测量误差不应大于建

筑施工测量平面点位误差允许误差的１/３.测设的长度误差应

为正号误差,并符合设计要求.

１１２１０　大型运动场馆、大跨度影剧院施工测量使用的主要仪

器为经纬仪DJ１、DJ２,全站仪１″级,水准仪DS０５、DS１.

１１２１１　运动场馆、影剧院钢网架结构施工定位测量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对于周边支承梁或支承柱的测量与其相应的网架拼装精

度应一致;

２　对于整体吊装或整体滑动安装的网架,支承点间的距离

应考虑网架吊起后,自重引起的变形.

１１２１２　特殊场馆、影剧院钢结构的施工测量,应首先计算出

其钢结构各节点的三维坐标,并使用全站仪进行各节点的三维坐

标定位,其误差应符合设计要求.

１１２１３　网架周边支承梁或支承柱间的距离,宜用全站仪测角、
测边;对于矩形周边,应测周边支承梁或支承柱的对角线;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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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周边,应测多边形的边及其对角线,然后进行简易平差,其

测量值与设计值之差不应大于１０mm.

１１２１４　网架周边支承梁或支承柱的实测高程与设计高程之差

不应大于５mm.

１１３　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施工测量

１１３１　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是指电视广播发射塔、１００m 以

上的高烟囱与高大水塔等建 (构)筑物.

１１３２　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施工测量的控制网,宜设计为

“田”字形、“十”字形或辐射形等控制图形.图形的中心点应与

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的中心点重合.

１１３３　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施工测量的平面控制应采用一级

精度控制,高程控制宜采用二等水准测量.

１１３４　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施工测量必须根据平面与高程控

制网直接测定施工轴线及标高,同时应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进行

校核,其允许误差均为３mm.当结构施工到±００００后,应在

首层结构面埋设２００mm×２００mm×６mm 的钢板,将塔身的轴线

控制点及其中心点点位准确地标在钢板上,并镶以直径小于

２mm 的铜芯.

１１３５　基础结构以上塔身垂直度的测设宜使用精度不低于１/

１０００００的激光铅垂仪、光学铅垂仪.垂直度的控制,宜采用强

制对中的内控,所使用的仪器在１００m 处投测误差圆的直径不应

大于１０mm.

１１３６　低于１００m 的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宜在塔身建筑的

中心位置及主控轴线的两端控制点上设置三个垂直方向控制点,
安置三台精度相同的铅垂仪;１００m 以上的高耸塔形建 (构)筑

物,宜设置包括塔身中心点及十字主控轴线的各端控制点的五个

垂直方向控制点,安置五台精度相同的铅垂仪,其设置铅垂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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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必须从控制轴线上直接测定,并以不同的测设方法进行校

核,其投测误差不应大于３mm.

１１３７　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测设应按本节第１１３６条设置

的垂直方向控制点,在施工用滑模平台上设置铅垂仪的激光接收

靶或十字线标志,调正滑模平台至符合设计要求.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的测量误差应符合表１１３７的规定.
表１１３７　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中心垂直度测量允许误差

高度 H (m)１００＜H≤１５０ １５０＜H≤２００ ２００＜H≤２５０２５０＜H≤３００ ３００＜H

允许偏差
(mm) ２５ ３５ ４５ ５０

符合设计
要求

　　注:高大水塔、广播电视发射塔的施工测量,其允许误差除应符合本规定外,
对有特殊要求的工程应由设计、施工、测量、监理等单位共同协商确定.

１１３８　塔身施工至１００m 后,应进行日照变形观测,若施工跨

季度、年度,日照变形应每月观测一次.

１１３９　根据日照观测记录与计算,并换算成塔身日照变形的偏

斜量与方位,绘制日照变形曲线,并列出最小日照变形区间,以

指导施工测量.

１１３１０　广播电视发射天线桅杆的施工测量,当筒式钢筋混凝

土桅杆在塔身顶部向上施工时,应在二级风力以下由控制轴线点

直接测定塔楼的中心点,同时顾及塔楼实际结构的中心点来确定

桅杆向上施工的中心点.测量误差与塔身施工测量误差相同.

１１３１１　钢桅杆的吊装测量,在筒式钢筋混凝土桅杆顶层灌筑

混凝土前,用前方交会法或轴线交会法,测定出筒式钢筋混凝土

桅杆顶层的桅杆中心点,并顾及实际结构中心线,确定钢桅杆基

座吊装中心十字线与钢桅杆地脚螺栓的位置.地脚螺栓中心线对

基座中心线的测量允许误差不应大于１mm.

１１３１２　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标高的测定,宜用Ⅰ级钢尺沿

塔身铅垂线方向丈量.向上、向下两次丈量较差应符合本规程表

４６

DB１１/T４４６Ｇ２０１５



８１８的规定.亦可用悬吊钢尺,用水准仪直接从地面将标高传

递到各施工层面,其精度应与基础控制高程精度相同.

１１４　超高层建 (构)筑物施工测量

１１４１　超高层建筑施工测量的平面控制,宜采用一级精度平面

控制,高程控制宜采用二等水准测量,应测设为平高控制网.

１１４２　±００００以下部分施工测量控制网,应将地面平高控制

网的纵、横轴线测设到基础混凝土面层上,组成基础平面控制

网,其精度与地面控制网精度相同,并测设出柱行列中轴线,其

相邻柱中心间距的测量允许误差为１mm,第一根柱至n 根柱间

距的测量允许误差为 n－１ (mm).

１１４３　预埋钢板应水平并与地脚螺栓垂直,依据纵、横控制轴

线,交会出定位钢板上的纵、横轴线允许误差为０５mm.在灌

注基础混凝土前,进行检查调整纵、横轴线与设计位置,其允许

误差为０５mm.预埋钢板水平控制,应采用 DS０５级水准仪进

行控制,其允许误差为０５mm.

１１４４　在基础混凝土面层上第一层钢柱安装之前,应对钢柱地

脚螺栓部位的 “十”字定位轴线控制点组成的柱格网进行复测、
调整,其允许误差为１mm.安装时柱底面的 “十”字轴线对准

地脚螺栓部位的 “十”字定位轴线,允许误差为０５mm,钢柱

顶端面的纵、横柱 “十”字定位轴线的允许误差为１mm.

１１４５　当施工到±００００时,应对控制网的坐标和高程进行复

测并调整,其允许误差为２mm.

１１４６　地上部分钢柱垂直度的测设,宜采用１/２０００００激光铅

垂仪、激光准直仪,根据控制网,布设竖向控制点,并对布设的

竖向控制点进行校核,其精度与控制网的精度相同.竖向控制点

宜用不锈钢制成永久标志.

１１４７　竖向控制宜采用内控的误差圆投测方法进行竖向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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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施工层投测完成后,及时进行校核符合精度要求后,方可施

工.

１１４８　在焊接时,除执行保持柱身垂直度的有关规定外,还应

用经纬仪随时进行监测校正,对于１０m 高的结构柱,垂直度的

允许误差为５mm,建筑高度 (H)的垂直度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１１４８的规定.
表１１４８　垂直度允许误差

建筑高度 H (m) 允许偏差 (mm)

H≤３０ ５

３０＜H≤６０ １０

６０＜H≤９０ １５

９０＜H≤１２０ ２０

１２０＜H≤１５０ ２５

１５０＜H≤１８０ ３０

１８０＜H 符合设计要求

１１４９　在进行柱、梁、支撑等大型构件安装时,应以柱为准,
调整梁与支撑,以确保建筑物整体的垂直度.在焊接时应观测与

记录下列项目:

１　柱与梁焊接缝收缩引起柱身垂直度的测定;

２　柱的日照温差变形的测定值;

３　塔吊锚固在结构上,对结构的垂直度的测定;

４　柱身受风力影响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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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建筑小区市政工程施工测量

１２１　一般规定

１２１１　建筑小区市政工程施工测量包括居住小区、公共建筑群

与工业厂区内的给水、排水、燃气、热力、电力、电信、工业等

管线工程的施工测量和建筑小区内的道路等工程的施工测量.

１２１２　建筑小区市政工程的中线定位应依据定线图或设计平面

图,按图纸给定的定位条件,采用建筑小区内施工平面控制网点

进行测设,或依据与附近主要建 (构)筑物之间相互关系测设,
或以城市测量控制点测设.

１２１３　建筑小区市政工程的高程与坡度控制,应使用建筑小区

内设计给定的水准点与上述水准点为基点统一布设的施工水准点.

１２１４　建筑小区市政工程定位后,其平面位置、高程均应在施

工前与已建成的市政工程相衔接并进行校测.

１２１５　中线桩位可采用极坐标法、直角坐标法、方向交会法、
距离交会法或平行线法进行测定.桩位测定后应变换观测方法或

条件进行校核.

１２１６　测设使用仪器应按本规程第３４节的规定进行检验校

正.角度观测应采用不低于 DJ２级经纬仪;量距应采用检定合

格的Ⅰ级钢卷尺或Ⅲ级光电测距仪;高程测量应采用不低于DS３
级水准仪.

１２１７　观测方法和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角度观测不少于一测回,上、下半测回允许误差应为±
３６″,测回值之间允许误差为±２４″;

２　距离测量:采用钢卷尺时应往返丈量,量距相对误差应

小于１/５０００;采用光电测距仪时可单向观测,两次读数;

３　高程测量:采用不低于五等水准测量引测施工水准点,
细部测设时应采用两个水准点作后视推求视线高,允许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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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mm,并以平均视线高程为准.

１２１８　采用北京市地方坐标系统测设点位时,应与附近城市导

线点进行联测,计算道路、地下管线的中线起点、终点、转折点

等点位的北京市地方坐标系统的坐标.联测坐标的测量允许误差

应符合表１２１８的规定.
表１２１８　联测坐标的测量允许误差

附合导线长度
(m)

方位角闭合
差 (＂ )

量边往返丈量的
相对误差

导线全长相对
闭合差

８００ ±４０ n １/５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注:１　n为测站数.
２　当导线超长时,其绝对闭合差不应大于２６０mm,导线边数超过１２条时,

应适当提高测角精度.

１２２　管线工程施工测量

１２２１　管线工程分期分阶段施工,或与其它建 (构)筑物相衔

接时,定位工作的校测或调整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小区室外管线与室内管线连接时,宜以室内管线的

位置和高程为准;

２　建筑小区室外管线与市政干线连接时,宜以市政干线预

留口位置和高程或市政规划位置和高程为准;

３　新建管线与原有管线连接时,宜以原有管线位置和高程

为准.

１２２２　管线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测量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

５０mm,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２０mm.

１２２３　配合地下管线施工过程的测量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管线施工挖槽前应测设中线控制桩;

２　施工水准点测设间距不应大于１５０m;

３　在基槽内投测管线中心线,间距宜为１０m,最长不应超

过２０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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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在基槽内测设高程及坡度控制桩,间距不宜超过１０m,
非自流管道,间距可放宽至２０m;

５　管线安装过程中应及时校测;

６　属于建筑小区内的管线主干线,应在回填土前测出起点、
终点、交点与井位的坐标及管外顶高程 (压力管)或管内底高程

(自流管).

１２２４　各类管线安装高程与模板高程的测量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１２２４的规定.
表１２２４　管线安装高程测量允许偏差

管线类型 高程测量允许偏差 (mm)

自流管
压力管

±３
±１０

１２２５　架空管道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中线定位后,应检查各交点处中心线转角,其观测值与

设计值之差不应超过１０′,否则应进行调整;

２　中心线及转角调整后即可测设管架中心线及基础中心桩,
其直线投点误差不应大于５mm,基础间距测量的相对误差应小

于１/２０００;

３　在基础进行混凝土浇筑时,应对直埋螺栓固定平面位置

及高程进行检测,确保其正确性;

４　支架柱 (柱高 H)应进行垂直度校测,允许误差为 H/

１０００,且绝对值不应大于７mm.

１２３　道路工程施工测量

１２３１　道路工程施工时,与建筑物出入口相衔接的定线测量工

作校测或调整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与已建建筑物出入口相衔接时,应以出入口位置为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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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连接段中线;

２　与已建成道路相接时,应保持线形直顺,并应符合城市

规划要求;

３　建筑小区内道路高程应低于附近建筑物散水的高程.

１２３２　配合道路施工的测量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道路施工测量控制桩的间距,直线段宜为２０m,曲线段

宜为１０m;

２　 需要进行纵、横断面测量时,断面点间距不宜大于

２０m;

３　道路施工中宜采用边桩控制施工中线和高程;

４　施工过程中应结合季节的变化、施工部署,对道路中线

与高程的控制桩进行校测.

１２３３　道路圆曲线辅点的测设,宜由曲线两端闭合于中部,闭

合差在允许误差范围内时,应将闭合差按比例分配到各辅点桩上.

１２３４　道路起、终点与交点相对于定位依据点的定位允许误差

应符合表１２３４的规定.
表１２３４　道路定位测量的允许误差

测量项目 允许误差 (mm)

道路直线中线定位 ±２５

道路曲线横向闭合差 ±５０

１２３５　道路工程各种施工高程控制桩的测量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１２３５的规定.
表１２３５　高程控制桩测量的允许误差 (mm)
测量项目 允许误差 (mm)

纵、横断面测量 ±２０

施工边桩 ±５

竣工校测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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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施工变形测量

１３１　一般规定

１３１１　施工变形测量主要包括施工阶段中建 (构)筑物的地基

基础、上部结构垂直位移测量、水平位移测量以及其他各种位移

测量等.

１３１２　施工变形测量应能真实反映建 (构)筑物及施工场地的

实际变形程度及变形趋势,检查地基基础及结构设计是否符合预

期要求,检验工程质量以保证安全施工.

１３１３　施工阶段中变形测量应包括下列主要项目:

１　施工建 (构)筑物及邻近建 (构)筑物变形测量;

２　地基基坑回弹观测和地基土分层垂直位移观测;

３　对于因特殊的科研和管理等需要进行的变形测量.

１３１４　施工变形测量应按测定垂直位移或水平位移的要求,建

立垂直或水平位移监测控制网,对监测网应进行周期观测,对变

形测量成果应及时处理,重要的应进行变形分析,并对变形趋势

作出预报.

１３１５　施工变形测量的等级划分及精度要求的具体确定,应根

据设计、施工给定的或有关规范规定的建筑物变形允许值,并顾

及建筑结构类型、地基土的特征等因素进行选择,变形测量的等

级划分与精度要求应符合表１３１５的规定.
表１３１５　施工建筑变形测量的级别、精度指标及其适用范围

变形
测量
级别

垂直位移观测 水平位移观测

观测点测站
高差中误差

(mm)

观测点坐
标中误差
(mm)

主要适用范围

特级 ±００５ ±０３ 特高精度要求的特种精密工程的变形测量

一级 ±０１５ ±１０
地基基础设计为甲级的建筑的变形测量;重
要的古建筑和特大型市政桥梁等变形测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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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３１５

变形
测量
级别

垂直位移观测 水平位移观测

观测点测站
高差中误差

(mm)

观测点坐
标中误差
(mm)

主要适用范围

二级 ±０５ ±３０

地基基础设计为甲、乙级的建筑的变形测
量;场地滑坡测量;重要管线的变形测
量;地下工程施工及运营中变形测量;大
型市政桥梁变形测量等

三级 ±１５ ±１００
地基基础设计为乙、丙级的建筑的变形测
量;地表、道路及一般管线的变形测量;
中小型市政桥梁变形测量等

　　注:１　观测点测站高差中误差,系指水准测量的测站高差中误差或静力水准测

量、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中相邻观测点相应测段间等价的相对高差

中误差.
２　观测点坐标中误差,系指观测点相对测站点 (如工作基点)的坐标中误

差、坐标差中误差以及等价的观测点相对基准线的偏差值中误差、建筑

或构件相对底部固定点的水平位移分量中误差.

３　观测点点位中误差为观测点坐标中误差的 ２倍.

１３１６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施工变形测量:

１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建筑物;

２　复合地基或软弱地基上的设计等级为乙级的建筑物;

３　加层、扩建建筑物;

４　受邻近深基坑开挖施工、受场地地下水等环境因素变化

影响的建筑物;

５　需要积累建筑经验或进行设计反分析的工程;

６　因施工、使用或科研要求进行观测的工程.

１３１７　施工变形测量的观测周期应根据下列因素确定:

１　应能正确反映建筑物的变形全过程;

２　建筑物的结构特征;

３　建筑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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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变形的性质、大小与速率;

５　工程地质情况与施工进度;

６　变形对周围建筑物和环境的影响.

１３１８　施工变形测量的方法应根据建 (构)筑物的性质、施工

条件、观测精度及周围环境选定.

１３１９　施工变形测量的基准点、工作基点与变形观测点的布置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基准点应选设在变形影响范围以外便于长期保存的位置,
每项独立工程至少应有三个稳固可靠的基准点,宜每半年检测一次;

２　工作基点应选设在靠近观测目标,便于联测且比较稳定的

位置.对工程较小、观测条件较好的工程,可以不设工作基点,
而直接依据基准点测定变形观测点,每次观测前宜检测一次;

３　变形观测点应选设在变形体上能反映变形特征的位置.

１３１１０　施工变形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每次观测时宜采用相同的观测路线和方法、仪器和设备,
固定观测人员,在基本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观测;

２　对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检定;

３　每项观测的首次观测应在同期至少进行两次,无异常时

取其平均值,以提高初始值的可靠性;

４　周期性观测中,若与上次相比出现异常或测区受到地震、
爆破等外界因素影响时,应及时复测或增加观测次数.

１３２　垂直位移测量

１３２１　垂直位移测量包括建筑物垂直位移观测、基坑回弹观

测、地基土分层垂直位移观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物垂直位移观测应测定其地基的垂直位移量、位移

差,并计算位移速度和建 (构)筑物的倾斜度;

２　基坑回弹观测应测定在基坑开挖后,由于卸除地基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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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而引起的基坑内外影响范围内相对于开挖前的回弹量;

３　地基土分层垂直位移观测应测定地基内部各分层土的垂

直位移量、位移速度以及有效压缩层的厚度.

１３２２　高程系统应采用施工高程系统,也可采用独立高程系

统.当监测工程范围较大时,应与该地区水准点联测.

１３２３　垂直位移测量基准点埋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坚实稳固,便于观测;

２　埋设在变形区以外,标石底部应在冻土层以下,因条件

限制需在变形区内设置基准点时,应埋设深埋式基准点,埋深至

降水面以下４m;

３　可利用永久性建 (构)筑物设立墙上基准点;

４　基准点的标石型式可按本规程附录 A选用.

１３２４　垂直位移观测点的布设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布置在变形明显而又有代表性的部位;

２　标志应稳固可靠、便于观测和保存、不影响施工及建筑

物的使用和美观;

３　点位应避开暖气管、落水管、窗台、配电盘及临时构筑

物;

４　承重墙可沿墙的长度每隔１０m~１５m 处或每隔２~３根

柱基上设置一个观测点,在转角处、纵横墙连接处、裂缝和沉降

缝两侧基础埋深相差悬殊处、不同地基或结构分界处、高低或新

旧建筑物分界处等也应设置观测点;

５　框架式结构的建筑物应在柱基上设置观测点;

６　电视塔、烟囱、水塔、大型贮藏罐等高耸构筑物的垂直

位移观测点应布置在基础轴线对称部位,每个构筑物应不少于四

个观测点;

７　观测点的埋设应符合本规程附录C的规定.

１３２５　垂直位移观测应采用几何水准测量或静力水准测量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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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水准线路宜布设成闭合环、结点网或附合路线,其主要

技术要求和观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各等级水准测量使用的仪器型号和标尺类型应符合表

１３２５－１的规定:
表１３２５－１　水准测量的仪器型号和标尺类型

变形
测量
级别

使用的仪器型号 标尺类型

DS０５型 DS１型 DS３型 因瓦尺 条码尺
区格式

木制标尺

特级 √ × × √ √ ×

一级 √ × × √ √ ×

二级 √ √ × √ √ ×

三级 √ √ √ √ √ √

　　注:表中 “√”表示允许使用;“×”表示不允许使用.

２　使用光学水准仪和数字水准仪进行水准测量作业的基本

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GB
１２８９７和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１２８９８的相应规定;

３　一、二、三级别的水准测量的观测方式应符合表１３２５
－２的规定:

表１３２５－２　一、二、三级水准测量观测方式

变形
测量
级别

高程控制测量、工作基点联测
及首次垂直位移观测

其他各次垂直位移观测

DS０５、
DSZ０５型

DS１、
DSZ１型

DS３、
DSZ３型

DS０５、
DSZ０５型

DS１、
DSZ１型

DS３、
DSZ３型

一级 往返测 － －
往返测或

单程双测站 － －

二级
往返测或

单程双测站
往返测或

单程双测站 － 单程观测
单程

双测站 －

三级 单程双测站
单程

双测站
往返测或

单程双测站
单程观测 单程观测

单程
双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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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特级水准观测的观测次数r可根据所选精度和使用的仪

器类型,按公式 (１３２５－１)估算并作调整后确定:

　　　　　　　　　　r＝ (m０/mh)２ (１３２５－１)
式中:mh— 测站高差中误差;

m０—水准仪单程观测每测站高差中误差估值 (mm).对

DS０５和DSZ０５型仪器,m０ 可按公式 (１３２５－２)
计算:

　　　　　　　　　m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２９ Ś (１３２５－２)
式中:　S—最长视线长度 (m).

对按公式 (１３２５－１)估算的结果,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１)当l＜r≤２时,应采用往返观测或单程双测站观测;

２)当２＜r＜４时,应采用两次往返观测或正反向各按单程

双测站观测;

３)当r≤l时,对高程控制网的首次观测、复测、各周期观

测中的工作基点稳定性检测及首次垂直位移观测应进行往返测或

单程双测站观测.从第二次垂直位移观测开始,可进行单程观

测.

５　水准观测的视线长度、前后视距差和视线高度应符合表

１３２５－３的规定:
表１３２５－３　水准观测的视线长度、前后视距差和视线高 (m)

变形测量级别 视线长度 前后视距差 前后视距差累积 视线高度

特级 ≤１０ ≤０３ ≤０５ ≥０８

一级 ≤３０ ≤０７ ≤１０ ≥０５

二级 ≤５０ ≤２０ ≤３０ ≥０３

三级 ≤７５ ≤５０ ≤８０ ≥０２

　　注:１　表中的视线高度为下丝读数.
２　当采用数字水准仪观测时,最短视线长度不宜小于３m,最低水平视线

高度不应低于０６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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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水准观测的限差应符合表１３２５－４的规定:
表１３２５－４　水准观测的限差 (mm)

变形测量级别
基辅分划
读数之差

基辅分划
所测高差

之差

往返较差及附合
或环线闭合差

单程双测站所
测高差较差

检测已测
测段高差

之差

特级 ０１５ ０２ ≤０１ n ≤００７ n ≤０１５ n

一级 ０３ ０５ ≤０３ n ≤０２ n ≤０４５ n

二级 ０５ ０７ ≤１０ n ≤０７ n ≤１５ n

三
级

光学
测微法 １０ １５

中丝
读数法 ２０ ３０

≤３０ n ≤２０ n ≤４５ n

　　注:１　当采用数字水准仪观测时,对同一尺面的两次读数差不设限差,两次读

数所测高差之差的限差执行基辅分划所测高差之差的限差;
２　表中n为测站数.

７　静力水准测量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１３２５－５的规定:
表１３２５－５　静力水准观测技术要求

变形测量级别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仪器类型 封闭式
封闭式
敞口式

敞口式 敞口式

读数方式 接触式 接触式 目视式 目视式

两次观测高差较差 (mm) ±０１ ±０３ ±１０ ±３０

环线及附合路线
闭合差 (mm) ±０１ n ±０３ n ±１０ n ±３０ n

　　注:n为高差个数.

１３２６　垂直位移观测中,每次应记录观测时建 (构)筑物的荷

载变化、气象情况与施工条件的变化.

１３２７　主体结构施工期间,垂直位移观测周期应符合下列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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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高层建筑施工期间每增加２~４层,电视塔、烟囱等每增

高１０m~１５m 应观测一次;

２　基础混凝土浇筑、回填土与结构安装等增加较大荷载前

后应进行观测;

３　基础周围大量积水、挖方与暴雨后应观测;

４　出现不均匀垂直位移时,根据情况增加观测次数;

５　施工期间因故暂停施工超过三个月,应在停工时及复工

前进行观测.

１３２８　结构封顶至工程竣工,垂直位移观测周期宜符合下列规

定:

１　均匀垂直位移且连续３个月内平均垂直位移量不超过

１mm 时,每３个月观测一次;

２　连续两次每３个月平均垂直位移量不超过２mm 时,每６
个月观测一次;

３　外界发生剧烈变化时应及时观测;

４　交工前观测一次;

５　交工后应每６个月观测一次,直至基本稳定 (１mm/

１００d)为止.

１３２９　建 (构)筑物的基础垂直位移观测点应埋在底板上,由

于不均匀位移引起的基础倾斜值、基础挠度、平均位移量及整体

刚度较好的建 (构)筑物主体结构倾斜值等的估算,可按本规程

附录D的规定执行.

１３２１０　在高层建筑施工中,应对施工电梯、塔吊等重要设备

进行垂直位移观测,其观测精度可按垂直位移观测点二级精度要

求.

１３２１１　基坑回弹观测点的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深基坑最能反映回弹特征的十字轴线上设置观测点,
不宜少于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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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钻孔应铅垂,并设置保护管,基础开挖前钻孔,施测后

用白灰回填;

３　 回 弹 观 测 标 志 顶 部 高 程 应 低 于 基 坑 底 面 ２００mm~
３００mm.

１３２１２　基坑回弹观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基坑开挖前、后及基础混凝土浇筑前各观测一次;

２　读数前应仔细检查悬吊尺 (磁重锤)与标志顶部接触情

况;

３　对传递高程的钢尺应进行尺长与温度等项改正;

４　基坑回弹观测点,测得的高差中误差不应超过±１mm.

１３２１３　地基土分层垂直位移观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观测点应选择在建 (构)筑物的地基中心附近;

２　观测标志的深度,最浅的应在基础底面５００mm 以下,
最深的应超过理论上的压缩层厚度,观测的标志应由内管和保护

管组成,内管顶部应设置半球状的立尺标志;

３　应在基础浇灌前开始观测,观测的周期宜符合本章第

１３２７条中的规定,观测的高差中误差不应超过±１mm.

１３３　水平位移测量

１３３１　水平位移测量根据不同观测项目来确定具体工作内容,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水平位移观测应测定建筑物地基基础等在规定平面位置

上随时间变化的位移量和位移速度;

２　主体倾斜观测应测定建筑物顶部相对于底部或上层相对

于下层的水平位移和高差,分别计算整体或分层的倾斜度、倾斜

方向及倾斜速度;

３　日照变形观测应测定建 (构)筑物上部由于向阳面与背

阳面温度引起的偏移及其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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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挠度观测应测定其挠度值及挠曲程度;

５　裂缝观测应测定建筑物上裂缝的分布位置、走向、长度、
宽度及其变化程度;

６　滑坡观测应测定滑坡的周界、面积、滑动量、滑移方向、
主滑线及滑动速度,并视需要进行滑坡预报.

１３３２　水平位移监测网可采用建筑基准线、三角网、边角网、
导线网、GNSS网等形式,宜采用独立坐标系统,并进行一次布

网.

１３３３　水平位移监测网控制点的埋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基准点应埋设在变形影响范围以外,坚实稳固,便于保

存处;

２　通视良好,便于观测与定期检验;

３　宜采用有强制归心装置的观测墩,照准标志宜采用有强

制对中装置的觇牌.

１３３４　水平位移监测网除特级控制网和其他大型、复杂工程以

及有特殊要求的控制网应专门设计外,对于一、二、三级平面控

制网,其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测角网、测边网、边角网、GNSS网应符合表１３３４－
１的规定:

表１３３４－１　平面控制网技术要求

变形测量
级别

平均边长
(m)

角度中误差
(²)

边长中误差
(mm)

最弱边边长
相对中误差

一级 ２００ ±１０ ±１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二级 ３００ ±１５ ±３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三级 ５００ ±２５ ±１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注:１　最弱边边长相对中误差中未计及基线边长误差影响.
２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不宜按本规定,应另行设计.
　　１)最弱边边长中误差不同于表列规定时.
　　２)实际平均边长与表列数值相差大时.
　　３)采用边角组合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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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各级测角、测边控制网宜布设为近似等边三角形网,其

三角形内角不宜小于３０°;当受地形或其他条件限制时,个别角

可放宽,但不应小于２５°.宜优先使用边角网,在边角网中应以

测边为主,加测部分角度,并合理配置测角和测边的精度;

３　导线测量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１３３４－２的规定:
表１３３４－２　导线测量技术要求

变形测量
级别

导线最弱点
点位中误差

(mm)

导线总长
(m)

平均边长
(m)

测边
中误差
(mm)

测角
中误差
(²)

导线全长相对
闭合差

一级 ±１４ ７５０C１ １５０ ±０６C２ ±１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二级 ±４２ １０００C１ ２００ ±２０C２ ±２０ １:４５０００

三级 ±１４０ １２５０C１ ２５０ ±６０C２ ±５０ １:１７０００

　　注:１　C１、C２为导线类别系数.对附合导线,C１＝C２＝１;对独立单一导线,
C１＝１２,C２＝２;对导线网,导线总长系指附合点与结点或结点间的导

线长度,取C１≤０７、C２＝１.
２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不宜按本规定,应另行设计:
　 １)导线最弱点点位中误差不同于表列规定时;
　 ２)实际导线的平均边长和总长与表列数值相差大时.

１３３５　水平位移观测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视准线法、经纬仪投

点法、激光准直法、前方交会法、边角交会法、导线测量法、小

角度法、极坐标法、垂线法和近景摄影测量法.水平位移观测点

的精度等级,应根据工程需要的观测等级确定,并符合本章表

１３１５的规定.

１３３６　采用视准线法进行水平位移观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在建 (构)筑物的纵、横轴 (或平行纵、横轴)方向

线上埋设控制点;

２　视准线上应埋设三个控制点,间距不小于控制点至最近

观测点间的距离,且均应在变形区以外;

３　观测点偏离基准线的距离不应大于２０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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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７　采用经纬仪、全站仪、电子经纬仪投点法和小角度法

时,应对仪器竖轴倾斜进行检验.

１３３８　采用激光准直法进行水平位移观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激光器在使用前,必须进行检验校正,使仪器射出的激

光束轴线、发射系统轴线和望远镜视准轴三者共轴,并使观测目

标与最小激光斑共焦;

２　对于要求具有１０－５~１０－４量级准直精度时,宜采用 DJ２
型激光经纬仪;对要求达到１０－６量级准直精度时,宜采用 DJ１
型激光经纬仪;

３　对于较短距离 (如数十米)的高精度准直,宜采用衍射

式激光准直仪或连续成像衍射板准直仪;对于较长距离 (如数百

米)的高精度准直,宜采用激光衍射准直系统或衍射频谱成像及

投影成像激光准直系统.

１３３９　用前方交会法进行水平位移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控制点不应少于三个,其间距不应小于交会边的长度;

２　交会角在６０°~１２０°范围内;

３　当三条方向线交会形成误差三角形时,取其内心位置;

４　同一测站上以同仪器、同盘位、同后视点进行观测;

５　各测回间应转动基座１２０°;

６　位移值可采用观测周期之间前方交会点坐标值的变化量

计算.

１３３１０　建 (构)筑物主体的倾斜观测,宜测定顶部观测点对

其相应底部观测点的偏移值.在同一铅垂面上设立上、下观测

点,并应分别在两个互相垂直的方向上进行观测.对整体刚度较

好的建 (构)筑物主体倾斜值,亦可按本章第１３２９条进行测

定.

１３３１１　建筑场地的滑坡观测点应根据地质条件与周围环境情

况,埋设在滑动量较大、滑动速度较快的位置.进行滑坡水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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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观测的同时进行垂直位移观测,综合分析两者对滑坡位移规律

的关系.

１３３１２　对超高层建 (构)筑物进行的日照变形观测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观测点设置在观测体向阳的不同高度处;

２　测定各观测点相对于底部点的位移值,或测算观测点的

坐标变化量;

３　观测日期应选在昼夜晴朗、无风 (或微风)、外界干扰较

少的日子;

４　观测期间应选在一天２４小时内,白天每１小时、夜间每

２小时观测一次;

５　观测同时应测定观测体的向阳面及背阳面的温度和太阳

的方位;

６　根据观测结果,绘出日照变形曲线图,求得最大和最小

日照变形时段;

７　观测精度应具体分析确定,用经纬仪观测时,观测点相

对于测站点的点位中误差:采用投点法不应超过±１０mm;采

用测角法不应超过±２０mm.

１３３１３　挠度观测宜采用下列方法:

１　建筑物基础或平置构件,在两端及中间设三个垂直位移

观测点,推算挠度值;

２　建 (构)筑物主体或竖置构件,在上、中、下设三个水

平位移观测点,推算挠度值;

３　用滑动式测斜仪测量出建筑物不同高度处各点相对于最

低点的铅垂线之水平位移,推算挠度值.

１３３１４　裂缝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裂缝观测包括裂缝所在位置、走向、长度及宽度等项;

２　当裂缝表面平整,可在裂缝处绘制方格网坐标时,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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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量测;当裂缝在三维方向上均有变化时,应埋设特制的能测定

三维变化的标志,用游标卡尺量测;

３　对重要的裂缝,选择有代表性的位置,于裂缝两侧埋设

标点,用游标卡尺定期测定两标点间的距离变化,在裂缝的起点

与终点设立标志,观测其长度及走向变化;

４　观测裂缝也可以采用裂缝仪等设备进行观测;

５　大面积或不可及的裂缝可用近景摄影测量方法观测变形

量和三维激光跟踪测量.

１３４　施工变形测量资料整理

１３４１　施工变形测量资料整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１　对已取得的资料进行校核,检查外业观测项目是否齐全,
成果是否符合精度要求,舍去不合理的数据;

２　进行内业计算,并将变形点观测结果绘制成各种需要的

图表;

３　根据已获得的成果分析建筑物变形原因及变形规律,作

出今后变形趋势预报,提出今后观测建议.

１３４２　工程交工时,各项施工变形测量应根据需要提交下列有

关资料:

１　技术设计书或施工方案;

２　基准点与观测点位分布图;

３　施工变形测量成果表;

４　变形量分别与时间、荷载等的曲线图;

５　变形分析与交工后的有关观测建议;

６　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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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竣工测量与竣工图的编绘

１４１　一般规定

１４１１　竣工测量与竣工图编绘的主要内容包括竣工图的编绘与

实测、地下管线工程竣工测量及综合地下管线图的展绘.

１４１２　竣工图应在收集汇总、整理现有图纸资料的基础上进行

编绘与实测,将竣工地区内的地上、地下建 (构)筑物和管线的

平面位置与高程及其他地物、地貌全面真实反映,并加上相应的

文字说明.

１４１３　竣工测量应充分利用原有场区控制网点成果资料,如原

控制点被破坏,应予以恢复或重新建立,恢复后的控制点点位精

度,应能满足施测细部点的精度要求.

１４１４　竣工图的坐标和高程系统应采用北京市地方坐标与高程

系统,否则应进行联测与换算.

１４１５　竣工图的编绘范围与比例尺应与施工总图相同,其比例

尺宜为１:５００.图的种类、内容、图幅大小、图例符号应与原

施工总图一致.

１４１６　竣工图的绘制可采用计算机制图,当采用坐标格网尺绘

制时,其精度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方格网实际长度与名义长度之差不应大于０２mm;

２　图廓对角线长度与理论长度之差不应大于０３mm;

３　 控 制 点 间 图 上 长 度 与 坐 标 反 算 长 度 之 差 不 应 大 于

０３mm.

１４１７　竣工测量成果资料和竣工图应按现行有关规定进行审

核、会签、归档和保存.

１４２　竣工图的测绘与实测

１４２１　按设计施工图纸、设计变更文件进行定位与施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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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竣工图可依上述图纸资料经换算为北京市地方系统的坐

标、高程与相关尺寸进行编绘.一般工程可只编绘竣工图,当工

程有特殊需要或管线密集时,宜分类编绘各项专业图.

１４２２　以下情况应以实测资料编绘竣工图:

１　未按设计图施工或施工后变化较大的工程;

２　多次变更设计造成与原有资料不符的工程;

３　缺少设计变更文件及施工检测记录的工程;

４　按图纸资料的数据进行实地检测,其误差超过施工验收

标准的工程;

５　地下管线等隐蔽工程 (地下管线工程竣工测量见本章第

１４３节).

１４２３　竣工图的实测应测定建 (构)筑物的主要细部点坐标、
高程及有关元素,并根据测量数据展绘、编制成图.细部点展绘

相对于邻近格网线的允许误差为０２mm.细部坐标点的点位中

误差和细部高程点的高程中误差,应符合表１４２３的规定.
表１４２３　细部点点位与高程中误差 (mm)

地物类别 细部点点位中误差 细部点高程中误差

主要建 (构)筑物 ≤５０ ≤±２０

一般建 (构)筑物 ≤７０ ≤±３０

对于不测细部坐标和高程的地物,可按地形测图的要求进行

测绘.

１４２４　细部点坐标宜采用极坐标法施测.细部点高程可采用

DS３级水准仪按中视法测定.采用全站仪同时测定细部点坐标和

高程并进行数字化成图时,水平角和垂直角均可观测半测回,仪

器高和觇牌高均应量至１mm.

１４２５　建筑红线桩点、具有表示建筑用地范围的永久性围墙外

角应按实际位置测绘,并注明坐标与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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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６　两相邻细部坐标点间,反算距离与实地丈量距离的较

差:主要建 (构)筑物不应大于７０＋ (D/２０００) (mm);一般

建 (构)筑物不应大于１００＋ (D/２０００) (mm). (D 为两相邻

细部点间的距离,mm).

１４２７　建筑场区内竣工图的编绘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绘出地面的建 (构)筑物、道路、铁路、架空与地面上

的管线、地面排水沟渠、地下管线等隐蔽工程、绿地园林等设施;

２　矩形建 (构)筑物在对角线两端应注明坐标,排列整齐

的住宅,可注明其外围四角的坐标,主要墙外角和室内地坪应注

明高程;圆形建 (构)筑物应注明中心点坐标、接地处的半径,
室内地坪与地面应注明高程;

３　建筑小区道路中心线起点、终点、交叉点应注明坐标与

高程,变坡点与直线段每３０m~４０m 处应注明高程;曲线应注

明转角、半径与交点坐标,路面应注明材料与宽度.厂区铁路中

心线起点、终点、交点应注明坐标,曲线上应注明曲线诸元素,
铁路起点、终点、变坡点、直线段每５０m 与曲线内轨轨面每

２０m 处应注明高程;

４　架空电力线与电信线杆 (塔)中心、架空管道支架中心

的起点、终点、转点、交叉点应注明坐标,注坐标的点与变坡点

应注明基座面或地面的高程,与道路交叉处应注明净空高;

５　地下管线的展绘应符合本章第１４３节的有关规定.

１４２８　编绘竣工图时,坐标与高程的编绘点数不应少于设计图

上注明的坐标与高程点数.对于建 (构)筑物的附属部位,可注

明相对关系尺寸.

１４２９　建 (构)筑物的细部点坐标与高程应直接标注在图上,
注记平行于图廓线.当图面小、负荷太大时,可在细部点旁注明

编号,将其坐标与高程编制为成果表.

１４２１０　竣工测量完成后,应根据需要提交下列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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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场区内及其附近的平面与高程控制点位置图;

２　建筑红线桩点、场地控制网点、建 (构)筑物控制网点

坐标与高程成果表;

３　设计变更通知、洽商及处理记录;

４　建 (构)筑物施工定位放线资料;

５　各项预检资料、工程验收记录;

６　竣工图或竣工分类专业图.

１４３　地下管线竣工测量

１４３１　地下管线竣工测量应采用解析法进行测绘,精度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地下管线点的测量精度:

１)平面位置中误差绝对值相对于临近控制点不应大于

５０mm;

２)高程测量中误差的绝对值相对于临近控制点不应大于

３０mm.

２　地下管线图的测绘精度:地下管线与临近的建筑物、相

邻管线以及规划道路中心线的间距中误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图上

０５mm.

１４３２　各种地下管线类别名称与代号宜按表１４３２执行.
表１４３２　各类地下管线类别名称与代号表

大类 代号 小类 代号

电力 DL

供电 GD
照明 DZ
电车 DC

信号灯 DH
广告灯 DG

直流专用线路 DY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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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４３２

大类 代号 小类 代号

电信 DX

市话 HX

长途 CX

广播 GX

有线电视 TV

宽带 KX

专用 ZX

通讯 TX

其它

给水 JS

上水 SS

循环水 XS

消防 FS

绿化 LS

中水 ZS

其它

排水 PS

雨水 YS

污水 WS

合流 HS

其它

燃气 RQ

煤气 MQ

天然气 TQ

液化气 YQ

其它

热力 RL

供热 GR

热水 RS

蒸汽 ZQ

温泉 WQ

冷气 LQ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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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４３２

大类 代号 小类 代号

工业 GY

氢气 QY

氧气 GY

乙炔 GQ

石油 SH

航油 GH

油料 GL

排渣 GP

乙烯 YX

柴油 GC

其它

综合管廊 (沟) ZH

管廊 ZL

管沟 ZG

其它

不明管线 WM

１４３３　地下管线竣工测量的取舍要求宜按表１４３３执行.
表１４３３　地下管线取舍标准

管线类别 取　舍　要　求

电力 全　测

电信 全　测

给水 管径≥１００mm (连接消防栓的管线调查到７５mm)应测

排水 内径≥３００mm 或方沟≥４００×４００mm 应测

燃气 全　测

热力 全　测

０９

DB１１/T４４６Ｇ２０１５



续表１４３３

管线类别 取　舍　要　求

工业 全　测

综合管廊 (沟) 全　测

不明管线 全　测

１４３４　控制点的布设应符合北京市地方标准 «地下管线探测技

术规程»DB１１/T３１６的规定,当测区已有控制点精度高于或等

于上述规定时其平面控制点和高程控制点可作为竣工测量控制

点,使用前应对控制点进行边、角校核.

１４３５　管线点点位设置应符合北京市地方标准 «地下管线探测

技术规程»DB１１/T３１６的规定.对于同种类多管线多管并行的

直埋管线,当两最外侧管线的中心间距不大于１m 时,管线点应

设置在并行管线的几何中心;大于１m 时,应分别设置在各管线

中心.

１４３６　地下管线点编号宜采用 “管线代号＋线号＋顺序号”组

成.

１４３７　地下管线竣工测量宜在覆土前进行.当不能在覆土施测

时,应在覆土前按本规程１４３５的规定设置点位,并用固定地

物或邻近控制点采用距离交会法至少从三个方向栓出点位,量测

管线点与固定地物点的高差,在实地做出标志和做好点之记,待

以后还原点位再进行联测.

１４３８　地下管线竣工测量应调查并查明地下管线的类别、平面

位置、走向、埋深、高程、偏距、规格、材质、传输物体压力、
流向、电压等特征,建设年代、权属单位以及管线附属建 (构)
筑物等属性.应按表１４３８－１规定的属性项目进行调查;应按

表１４３８－２规定调查各种管线上的建 (构)筑物和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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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３８－１　地下管线属性项目调查表

管线类别
埋　　深 规格

内底 外顶 管径 宽高

电缆根
(孔)
数

材质
附
属
物

偏距
传输物体特征

压力 流向 电压

建设
年代

权属
单位

电力

管块 ▲ ▲ □ ▲ ▲ ▲ □ □ □

沟道 ▲ ▲ □ ▲ ▲ □ □ □

直埋 ▲ □ ▲ ▲ □ □ □

电信

管块 ▲ ▲ □ ▲ ▲ ▲ □ □

沟道 ▲ ▲ □ ▲ ▲ □ □

直埋 ▲ □ ▲ ▲ □ □

给　　水 ▲ ▲ ▲ ▲ ▲ □ □

排水
管道 ▲ ▲ ▲ ▲ ▲ ▲ □ □

沟道 ▲ ▲ ▲ ▲ ▲ ▲ □ □

燃　气 ▲ ▲ ▲ ▲ ▲ □ □ □

热力
管道 ▲ ▲ ▲ ▲ ▲ □ □

沟道 ▲ ▲ ▲ ▲ ▲ □ □

工业

压力 ▲ ▲ ▲ ▲ ▲ □ □

自流 ▲ ▲ ▲ ▲ ▲ ▲ □ □

沟道 ▲ ▲ ▲ ▲ ▲ ▲ □ □

综合管廊
(沟) ▲ ▲ ▲ ▲ □ □

不明管线 ▲

　　注１:▲表示应查明的项目,□表示宜查明的项目.
２:不明管线的埋深指的是管线中心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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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３８－２　管线建 (构)筑物、附属设施及特征点

管线种类 建 (构)筑物
管线点

特征点 附属物

电力

供电

照明

电车

信号灯

广告灯

直流专用

配 电 室 (房)、变
电 站 (所)、控 制
柜 (室)、电 力 小
室、户 外 开 关 站、
开闭所等

上 (下) 杆 点、 定 位
点、转折点、分支点、
进出 楼 (房) 点、 预
留口、 变 坡 点、 交 叉
点、变径点等

检 查 井、 暗 井、 手
孔、 变 压 器、 电 源
箱、 通 风 孔 (井 )、
电线架、信号杆、监
控 器、 灯 杆、 线 杆、
地灯、景观灯、分线
箱 (盒 )、 灯 箱、 高
压塔 (杆)、 广 告 牌
等

电信

市话

长途

有线电视

宽带

专用

通讯

变换 站、控 制 室、
电 信 小 室、 增 音
站、主机楼、控制
室、差转台、发射
塔、放大器、交换
站、监控室等

上 (下) 杆 点、 引 上
点、定位点、入户点、
管头、 变 径 点、 转 折
点、分支点、预留口、
变坡 点、 交 叉 点、 变
材点、 电 (光) 缆 接
头、电 (光) 缆 盘 留
点等

人 孔、 手 孔、 分 线
箱、接 线 盒、 线 杆、
电话亭、信息亭、检
修 井、 摄 像 头、 探
头、 电 信 塔 (杆 )、
红外对射等

给水

上水

循环水

消防

绿化

中水

取水构筑物、水处
理构 筑 物、小 室、
泵 站、 水 塔、 水
池、 再 生 水 处 理
站、水源井、给水
泵站、水塔、清水
池、净化池、沉淀
池等

盖 堵、 三 通、 四 通、
变径 点、 变 材 点、 出
(入) 地 点、 定 位 点、
弯头、 预 留 口、 转 折
点、交叉点、变坡点、
进出 楼 (房) 点、 非
开挖管出入点等

检修井、闸门井、水
表井、排气井、排污
井、消 防 栓、 阀 门、
闸 罐、 水 源 井、 水
塔、进/出 水 口、 测
压井、测流井、阀门
井、水 表、 消 防 井、
消防栓、排气井、排
泥井、取水井等

排水

雨水

污水

合流

暗沟地面出口、出
口闸、排 水 泵 站、
雨水收集池、调蓄
池、化粪池、隔油
池、 沉 淀 池、 小
室、污 水 处 理 厂、
小区污水处理站等

进水 口、 出 水 口、 盖
堵、定位点、转折点、
变径 点、 变 材 点、 变
坡点、预留口、三通、
四通、 多 通、 进 出 楼
(房)点、非开挖管出
入点等

检修井、直线井、三
通井、四通井、支线
井、 跌 落 井、 转 弯
井、 扇 形 井、 堵 头
井、雨 水 篦、 暗 井、
闸门井、水封井、冲
洗 井、 沉 泥 井、 泵
井、溢流井、倒虹吸
井、隔栅井、排污装
置、阀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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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４３８－２

管线种类 建 (构)筑物
管线点

特征点 附属物

燃气

煤气

天然气

液化气

调 压 站 (箱)、储
气 柜、 计 量 站
(箱)、门站、煤气
站、小室等

牺牲 阳 极、 盖 堵、 三
通、 四 通、 出 地 点、
变径 点、 变 坡 点、 变
材点、 预 留 口、 转 折
点、定 位 点、 绝 缘 接
头、进出楼 (房)点、
非开挖管出入点等

检查井、阀门、阀门
井、凝水缸、放散装
置、波形补偿器、立
管等

热力

供热

热水

蒸汽

温泉

冷气

锅炉房、泵站、冷
却塔、动力站、小
室等

三通、 四 通、 热 力 沟
点、变径点、变材点、
盖堵、出 (入)地点、
预留 口、 变 坡 点、 定
位 点、 进 出 楼 (房 )
点、交 叉 点、 非 开 挖
管出入点等

检查井、阀门、阀门
井、窨 井、 排 污 井、
排气 井、补 偿 器 井、
调压装置、凝水井等

工业
管道

氢气

氧气

乙炔

石油

航油

油料

排渣

乙烯

柴油

锅炉 房、动 力 站、
冷却塔、小室等

定位点、三通、四通、
盖堵、 变 径 点、 转 折
点、预 留 口、 牺 牲 阳
极、变材点、出 (入)
地点、 交 叉 点、 变 坡
点、进 出 楼 (房) 房
点、非 开 挖 管 出 入 点
等

吸水井、检查井、阀
门、阀 门 井、 窨 井、
排污 装 置、 排 污 井、
排 气 井、 补 偿 器
(井)、调压装置、凝
水井等

地下
管廊

管廊

管沟

监控室、人员出入
口、设 备 吊 装 口、
排水泵房、小室等

中 心 点、边 线 点、折
点、变径点、边线 点、
堵 头、预 留 口、变 坡
点、定位点、偏心点等

通风口、进风井、排
风井、投料口、检查
井、积水池、排污井
等

不明
管线

定位点等 不明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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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９　管线点坐标与高程施测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北京市地方标

准 «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DB１１/T３１６的规定.

１４３１０　计算并填写成果表,绘制地下管线竣工线路位置略图.

１４３１１　综合地下管线图的展绘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不同管线宜用不同的线条符号表示,地下管线图分层及

颜色宜按附表E执行.

２　地下管线图式符号应符合附表F要求.

３　管径或沟道宽度不小于１m 的,按实宽用双线表示,管

径小于１m 的,按图式符号用单线表示.

４　点号注记于点位旁,管径 (或断面尺寸,或条数)应平

行管线走向注记,字头一律向上、向左,变径处应在变径点两边

分别注明不同管径.地下管线图注记应按表１４３１１－１执行.
表１４３１１－１　地下管线图注记

类　　型 方　　式 字　体 字大 mm 说　　明

管线点号 字母、数字混合 正等线 ２

线注记 字母、数字混合 正等线 ２

扯旗说明 汉字、数字混合 细等线 ３

主要道路名 汉字 细等线 ４

街巷 汉字 细等线 ３

路面辅装材料
注记

单位名 汉字 细等线 ３

层数、结构 字母、数字混合 正等线 ２５

门牌号 数字 正等线 １５

进房、变径
等说明

汉字 正等线 ２

高程点 数字 正等线 ２

断面号 字母、数字混合 正等线 ３
由断面起、讫点号构成

断面号: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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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自流管道应用箭头符号表明流向,在管道交叉处与每隔

３~５个井应绘一个箭头.

１４３１２　地下管线竣工测量完成后,应根据需要提交下列资料:

１　工作说明:包括地下管线种类、起止地点、实测长度、
实测情况、遗留问题及处理意见等;

２　地下管线成果表与略图;

３　地下管线工程分类专业竣工图与综合竣工图;

４　测量、计算与调查资料、施工平面图、纵横断面图;

５　质量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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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施工测量成果资料整理

１５０１　工程施工测量技术资料主要包括工程定位测量记录、基

槽平面及标高实测记录、楼层平面放线及标高实测记录、楼层平

面标高抄测记录、建筑物垂直度、标高测量记录等.

１５０２　工程定位测量记录主要包含建筑物位置、尺寸、主控轴

线及建筑物±００００绝对高程等.表格见本规程附表 G.

１５０３　基槽平面及标高实测记录主要包含建筑物基底外轮廓

线、集水坑、电梯井坑、垫层标高 (高程)、基槽断面尺寸和坡

度等.表格见本规程附表 H.

１５０４　楼层平面放线及标高实测记录主要包含主控轴线、墙柱

轴线及边线、门窗洞口位置线等.表格见本规程附表J.

１５０５　楼层平面标高抄测记录主要包含结构上抄测的５００mm
(或１０００mm)标高控制点、标高控制点现场实际位置等.表格

见本规程附表 K.

１５０６　建筑物垂直度、标高测量的成果主要包含垂直度观测部

位及实测误差数据、全高观测部位及实测误差数据.表格见本规

程附表L.

１５０７　测量过程中的原始资料、原始观测数据等,现场应记录

清晰、完整.

１５０８　测量计算成果和图表,必须标注清楚,计算过程清晰并

签署完备.

１５０９　测量成果资料是专业性很强的资料,应由专业测量员进

行填写,并上报项目质量部,质量部进行复查,复查合格后由总

承包单位上报监理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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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测量控制桩点的标志和埋设

A０１　三角点或导线点,如图 A０１.

A０２　方格网点或建筑轴线点,如图 A０２.

A０３　深埋水准点,如图 A０３.

A０４　专用水准点,如图 A０４.
注:图中h 为埋深,具体尺寸应视土质与冻土深度而定,

一般应大于０８m.

　　　
图A０１三角点或导线点标石和埋设　　图A０２方格网点或建筑轴线点

　　　　　　　　　　　　　　　　　　　　　　　标石和埋设

　　　　
图A０３　深埋水准点标石和埋设　　图A０４专用水准点标石和埋设

(图中单位:mm)

８９

DB１１/T４４６Ｇ２０１５



附录B　方向观测法度盘位置表

B０１　为了减少度盘刻划误差对水平角的影响,光学经纬仪、
编码式测角法和增量式测角法全站仪 (或电子经纬仪)在进行方

向法多测回观测时,应配置度盘;采用动态式测角系统的全站仪

或电子经纬仪不需要进行度盘配置.

B０２　度盘和测微器位置变换计算公式:,

　　　　σ＝
１８０°
n０

(j－１)＋i′ (j－１)＋
ω
n０

(j－
１
２

) (B０２)

式中:σ———度盘和测微器位置变换值 (°′″)

n０———测回数;

j———测回序数;

i′———水平度盘最小间隔分划值,DJ１级仪器４′,DJ２级

仪器１０′;

ω———测微盘分格数,DJ１级仪器６０格,DJ２级仪器６００格;

B０３　DJ１级、DJ２级仪器编制方向观测法度盘位置表如表

B０３.
表B０３　DJ１级、DJ２级仪器方向观测法度盘位置表

仪器
类型

测回数 测回序号
度盘变换值

°　　　　　′　　　　　″

DJ１级
仪器

１

２

１ ００　　　　００　　　　３０

１ ００　　　　００　　　　１５

２ ９０　　　　０４　　　　４５

DJ２级
仪器

１

２

３

１ ００　　　　０５　　　　００

１ ００　　　　０２　　　　３０

２ ９０　　　　１７　　　　３０

１ ００　　　　０１　　　　４０

２ ６０　　　　１５　　　　００

３ １２０　　　　２８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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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垂直位移观测标志与埋设

C０１　墙、柱垂直位移观测标志,如图C０１.

C０２　混凝土基础上的垂直位移观测标志,如图C０２.

C０３　平坦地区或设备基础上的垂直位移观测标志,如图

C０３.

C０４　钢柱上的垂直位移观测标志,如图C０４.

C０５　隐蔽式的垂直位移观测标志,如图C０５.

图C０１　墙、柱垂直位移观测标志

　　　　
图C０２　混凝土基础上的垂直　　图C０３　平坦地区或设备基础上的

　　　　位移观测标志　　　　　　　　　　垂直位移观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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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０４　钢柱上的垂直位移　　　　　图C０５　隐蔽式的垂直位移

　　　　　观测标志　　　　　　　　　　　　　　观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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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垂直位移观测成果的计算

D０１　平均垂直位移量hm 按下式计算:

　　　　　hm＝
h１s１＋h２s２＋＋hnsn

s１＋s２＋＋sn
(D０１－１)

式中:h１、h２、、hn———各观测点的垂直位移量;

s１、s２、、sn———相应观测点的基础底面积.
当观测点分布均匀,各观测点相应的基础底面积大致相同

时,则

　　　　　　　hm＝
h１＋h２＋＋hn

n
(D０１－２)

式中:n———观测点个数.

D０２　建 (构)筑物主体倾斜值 ΔD 及倾斜率i,由图 D０２
可知,按下列公式计算:

　　　　　　　　　　ΔD＝
ΔhAB

L H (D０２－１)

　　　　　　　　　　i＝tga＝
ΔD
H

(D０２－２)

式中:ΔhAB———基础两端点的垂直位移差;

L ———基础两端点间的水平距离;

H ———建筑物的高度;

a ———建筑物的倾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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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０２　建筑物主体和基础倾斜

D０３　建 (构)筑物基础相对倾斜率i,由图 D０２可知,按

下式计算:

　　　　　　　　　i＝
hA－hB

L ＝
ΔhAB

L
(D０３)

式中:hA、hB ———倾斜段两端观测点A、B 的垂直位移量;

L ———基础两端间的水平距离.

D０４　基础挠度f 的计算,由图D０４看出,可按下式计算:

　　　　　　　f＝ΔhBC－
L１

L１＋L２
ΔhBA (D０４)

式中:ΔhBC———B、C 点的垂直位移差;
ΔhBA———B、A 的垂直位移差;
L１ ———BC 的水平距离;
L２ ———AC 的水平距离.

３０１

DB１１/T４４６Ｇ２０１５



图D０４　建筑物基础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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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E　地下管线图分层及颜色

种类 层名 颜色
RGB颜色

R G B
层名 颜色

RGB颜色

R G B

地
下
管
线

电力 大红 ２５５ ０ ０ 电力注记 黑 ０ ０ ０

电信 深绿 ０ ２５５ ０ 电信注记 黑 ０ ０ ０

给水 纯蓝 ０ ２５５ ２５５ 给水注记 黑 ０ ０ ０

雨水 深蓝 ０ ０ ２５５ 雨水注记 黑 ０ ０ ０

污水合流 棕色 ７６ ３８ ４７ 污水注记 黑 ０ ０ ０

燃气 粉红 ２５５ ０ ２５５ 燃气注记 黑 ０ ０ ０

热力 桔黄 ２５５ １９１ ０ 热力注记 黑 ０ ０ ０

工业 黑 ０ ０ ０ 工业注记 黑 ０ ０ ０

地下管廊
(沟) 黑 ０ ０ ０

地下管廊
(沟)注记

黑 ０ ０ ０

不明管线 紫 １２７ ０ １２７ 不明管线注记 黑 ０ ０ ０

高程表 黑 ０ ０ ０ — — — —

红线 红线 大红 ２５５ ０ ０ 红线注记 深绿 ０ ２５５ ０

　　注:本表颜色指的是背景为白色时的 RGB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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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F　地下管线图图式

编号
管线
类别

符　　号 颜色 简要说明

１ 给水

线 路: 纯 蓝
色 构 筑 物、
注 记 黑 色
(下同)

线路绘单线符号
的 线 划 粗 宜 为

０４ ~ ０５mm,
(下同)

２ 污水 线路:棕色
进出水口标明流
向即可区分 (雨
水同)

３ 雨水
线 路: 深 蓝
色

线路绘双线符号
的 线 划 粗 宜 为

０２ － ０３mm,
(下同)

４ 燃气
线 路: 粉 红
色

凝水缸在检修井
内按检修井符号
表示

５ 热力
线 路: 桔 黄
色

沟道与小室按实
宽与大小展绘

６ 电力
线 路: 大 红
色

管 块 断 面 尺 寸
(宽 X 高), 以
厘米为单位

７ 电信
线 路: 深 绿
色

说明同电力

８ 工业 线路: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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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附录F

编号
管线
类别

符　　号 颜色 简要说明

９
地下
人防
通道

干线:红色
支线:蓝色

按实宽测绘,注
明 材 料、结 构、
断面尺寸 (宽 X
高, 以 米 为 单
位)

１０
规划
路中
线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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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G　工程定位测量记录

工程定位测量记录
表C３－１

资料编号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

图纸编号 施测日期

平面坐标依据 复测日期

高程依据 使用仪器

允许误差 仪器校验日期

定位抄测示意图:

复测结果: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
负责人

测量负责人 复测人 施测人

监理 (建设)
单位

专业工程师 　

　　本表由施工单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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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H　基槽平面及标高实测记录

基槽平面及标高实测记录
表C３－２

资料编号

工程名称 日　期

验线依据及内容:

基槽平面、剖面简图:

检查意见: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
负责人

专业质检员 施测人

监理 (建设)
单位

专业工程师

　　本表由施工单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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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J　楼层平面放线及标高实测记录

楼层平面放线及标高实测记录
表C３－３

资料编号

工程名称 日　期

放线部位 放线内容

放线依据:

放线简图:

检查意见: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
负责人

专业质检员 施测人

　 　 　

监理 (建设)
单位 　 专业工程师 　

　　本表由施工单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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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K　楼层平面标高抄测记录

楼层平面标高抄测记录
表C３－４

资料编号

工程名称 日　期

抄测部位 抄测内容

抄测依据:

抄测说明:

检查意见: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
负责人

专业质检员 施测人

　 　 　

监理 (建设)
单位

专业工程师 　

　　本表由施工单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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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L　建筑物垂直度、标高测量记录

建筑物垂直度、标高测量记录
表C３－５

资料编号

工程名称

施工阶段 观测日期

观测说明 (附观测示意图):

垂直度测量 (全高) 标高测量 (全高)

观测部位 实测偏差 (mm) 观测部位 实测偏差 (mm)

结论:

签
字
栏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
负责人

专业质检员 施测人

　 　 　

监理 (建设)
单位 　 专业工程师 　

　　本表由施工单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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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一、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２、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二、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行”或 “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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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国家三角测量规范»GB/T１７９４２
２ «工程测量规范»GB５００２６
３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５０００７
４ «滑动模板工程技术规范»GB５０１１３
５ «砌体结构工程使用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３
６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４
７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５
８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５０３５２
９ «建筑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统一标准»GBJ３００
１０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３
１１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８
１２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JGJ７３
１３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１０２
１４ «城市测量规范»CJJ/T８
１５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６１
１６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７３
１７ «三、四等导线测量规范»CH/T２００７
１８ «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DB１１/T３１６
１９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DB１１/４８９
２０ «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１１/T６９５
２１ «城市道路工程施工质量检验标准»DB１１/T１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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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本条阐明制定本规程的目的.城市建筑工程是城市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施工测量是为建筑工程施工提供全过程、全方

位的测绘保障和服务的一项重要技术工作,对保障建筑工程施工

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

１０３　阐明本规程以中误差作为衡量测量精度的指标,并以二

倍中误差作为允许误差 (极限误差).正常的作业环境、合格的

测量仪器和人员进行施工测量,其测量误差主要是偶然误差,根

据偶然误差出现的规律,大于二倍中误差出现的概率很小,所

以,以二倍中误差作为允许误差 (极限误差)是适宜的,以确保

施工测量成果的质量.

１０４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应用,以及传统测绘技术向

数字化测绘技术转化,用于建筑施工测量的新仪器、新技术、新

方法也将不断涌现,经过试验并通过有关部门的评审、鉴定,其

测量精度满足本规程的精度要求,应积极采用.

１０５　本规程突出了城市建筑施工测量的特点,但它与城市测

绘、市政工程测量、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和工程勘察等有密切的

关系,所以,本条规定,建筑工程施工测量,除应符合本规程

外,还应符合上述国家现行有关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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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８　±００００指的是建筑工程的一个基准面,一般为首层地

面,±００００的绝对高程一般由设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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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施工测量准备工作

３１　一般规定

３１１　本条阐明了施工测量准备工作的内容.其中测量方案的

编制和数据准备以及测量仪器工具的检验校正是施工测量准备工

作的核心,是确保施工测量顺利进行的保证;施工图纸的校核和

依据点的交接与校测是施工测量准备工作的基础,如图纸、数据

和依据点数据有误将造成严重后果;应认真做好各项施工测量的

准备工作.

３１３　测量人员数量根据不同工程规模、技术难度等进行安排,
测量人员应具有测量技术岗位证书.

３２　施工测量方案编制和测量数据准备

３２１　施工测量方案作为指导施工测量的技术依据,在编制过

程中根据施工测量任务的大小与复杂程度,可对内容简化.

３３　施工图校核和定位依据点校测

３３１　施工测量人员可根据不同施工阶段的需要,分别校核各

类施工图,检查尺寸是否相互对应、有无遗漏;以及是否有不明

之处,以便了解和掌握各不同施工阶段的技术要求,做好施工测

量工作,确保工程质量.

３３２　坐标与高程系统、建筑轴线关系、几何尺寸、各部位高

程等技术要求是确保建筑质量的基本指标.施工测量人员应认真

熟悉图纸,全面了解设计意图,通过施工图校核全面了解和掌握

上述技术要求,同时及时了解有关工程设计变更文件,以确保测

量放样数据准确可靠,保证施工质量.施工图校核的内容如下:

１　总平面图的校核内容:坐标系统,坐标换算关系,检查

坐标格网与放样建筑物所注坐标数字是否相符;总图绝对标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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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高程系统,室内±００００相对的绝对高程值是否有误;建

设用地红线桩点坐标与角度、距离是否对应;建筑物定位依据及

定位条件是否明确合理;建 (构)筑物 (群)的几何关系;首层

室内地坪设计高程、室外设计高程及有关坡度是否合理、对应

等;

２　建筑施工图的校核内容:核对建筑物各轴线的间距、夹

角及几何关系;核对建筑物平、立、剖面及节点大样图的轴线尺

寸;核对各层标高 (相对高程)与总平面图中有关部分是否对

应;

３　结构施工图的校核内容:核对轴线尺寸、层高、结构构

件尺寸;以轴线图为准,对比基础、非标准层及标准层之间的轴

线关系;对照建筑图,核对两者相关部位的轴线、尺寸、标高是

否对应;

４　设备施工图的校核内容:对照建筑、结构施工图,核对

有关设备的轴线、尺寸和标高是否对应;核对设备基础、预留孔

洞、预埋件位置、尺寸、标高是否与土建图一致.

３３３　由于建筑施工时间较长,施工工地各类建筑材料堆放较

多,容易造成对建筑物平面控制点或建筑红线桩点的破坏,给施

工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所以,施工测量人员应认真做好控制点资

料成果与点位 (桩位)交接工作,并做好保护工作.

３３４　定位依据点的数量不应少于３个,以便于校核,并对校

测红线桩点和平面控制点的角度、边长和点位误差作出了明确规

定,这些校测限差是和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测量规范»CJJ/T８
一致的.

３３５　为确保建筑物高程的准确性,应对建筑物高程放样依据

点即水准点进行校测,符合限差要求,在有效期内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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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仪器设备

３４１　本条阐明了测量仪器、量具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定

的要求.GNSS接收机、光学经纬仪、水准仪、电子经纬仪、数

字水准仪、光电测距仪、全站仪、钢卷尺、水准尺等必须在检定

有效期内.

３４２　由于经常使用的经纬仪、水准仪等设备的主要轴系关系

在人工操作和外界环境 (包括气候、搬运等)的影响下易于产生

变化,影响测量精度,所以,要求这类测量仪器应在施工测量前

进行检验,如果施工周期较长,还应进行定期检验.

３４３　本条规定了测量仪器、量具使用和维护的要求.测量仪

器、量具是施工测量的重要工具,是确保施工测量精度的重要保

证条件,要求作业人员应严格按有关标准进行作业,精心保管和

爱护,加强维护保养,使其保持良好状态,才能确保施工测量的

顺利进行.

３５　施工场地测量

３５２　场区现状图的测绘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测量规范»

GB５００２６中地形测量的相关技术要求.

３５３　本条阐明了场地平整测量的技术方法.方格网边长可根

据工程的具体要求确定,条文中规定的只是通常采用的方格网边

长.

３５５　本条规定了施工场地测量中应进行现场标定的内容.工

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会同建设单位一起调查了解施工场地内,
需要保留的地上和地下建 (构)筑物、管线、古树等情况,测量

人员应结合所掌握的图纸资料进行实地测量,对地下管线和构筑

物等重要设施进行标定,确保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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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平面控制测量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２　本条阐明了平面控制网的分类.平面控制网是建筑区内

地上、地下建筑物和市政工程施工定位基本依据.平面控制网的

建立,采取分级加密的方法,场区控制网作为首级控制,建筑物

施工平面控制网作为加密的二级控制,但当局部建筑或重要建筑

物的精度要求较高,与其他建筑物又无设备的紧密联系,且首级

控制精度不能满足要求时,可只用首级控制来控制二级加密网的

起始点和起始方向,然后再按照符合需要的精度要求建立相对独

立于首级控制的二级控制.

４１３　本条规定了平面控制网起始数据的要求.场区平面控制

网或直接布设的建筑物施工控制网应以规划部门授权或认可的具

有资质的测绘单位给定的城市平面控制点.

４１４　本条阐明了平面控制网坐标系统的选择要求.工程设计

采用的坐标系统比较复杂,有的采用北京市地方坐标系统,也有

采用建筑坐标系统,还有的采用假设的独立坐标系统,但根据北

京市有关规定,施工测量的竣工归档资料必须采用北京市地方坐

标系统的成果,为此,本规程要求平面控制网的坐标系统宜采用

北京市地方坐标系统.当场区平面控制网与建筑工程设计所采用

的坐标系统相同时,将方便于施工定位工作;当二者不一致时,
建筑坐标系统或独立坐标系统与北京市地方坐标系统之间应进行

联测换算.

４１６　本条规定了控制测量的点位选择及要求.平面控制网点

作为施工定位和竣工测量的依据,将在施工的整个时期内使用,
只有保证这些点位标志的稳定完好,才能确保定位和竣工测量的

正确性,因此,本条规定要求点位选择在通视良好、土质坚硬、
便于施测并能长期保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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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７　平面控制点应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复测,当外界条件发生

变化时如大雨过后、解冻后等应及时复测.

４２　场区平面控制网

４２１　本条阐明了场区平面控制网建立的基本方法.建筑场地

比较复杂,建立场区平面控制网应根据场区地形条件,结合建筑

物总体布置情况统筹考虑,控制网可以布设成建筑控制方格网、

GNSS网、导线网、边角网等,主要原则应方便使用和保护.

４２２　本条规定了场区平面控制网等级确定的技术要求.根据

场区面积大小及建筑物的重要程度建立不同精度的场区平面控制

网,要求场地面积大于１km２和重要建筑区应按一级网的技术要

求布设,场地面积小于等于１km２或一般建筑区宜按二级网的技

术要求布设.

４２３　建筑控制方格网一般是在地势平坦且建筑物布置为矩形

的场地时使用,是布设场地平面控制网的基本方法,其特点是方

便简捷,但应注重对方格网轴线交点的角度及轴线距离的测定和

调整,以确保精度要求.建筑控制方格网的精度指标参考现行国

家标准 «工程测量规范»GB５００２６的规定.

４２４　GNSS定位技术是以卫星为基础的无线导航定位系统,
该系统具有全球性、高效率、测站间不要求互相通视,不受天气

影响等特点.

４２６　当建筑场地地势平坦时,可采用导线网的方法布设场地

平面控制网.导线测量边长过短时,其测定的边长相对中误差将

很难达到,故在表注中补充规定了边长小于１００m 时,边长相对

中误差按１００m 推算,如当一级导线边长为１００m 时,此时必须

采用Ⅰ级或Ⅱ级测距仪精度不低于± (２mm＋１×１０－６D),其

测距中误差为mD≤２１mm,仪器和棱镜的投点误差均为m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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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mm,它们的综合影响为 ２５３mm,其测边相对中误差 １
T ＝

２５３
１０００００＝

１
３９５２５

,故取导线边长相对中误差为 １
４００００

.二级导线

边长较短,也应采用Ⅰ级或精度较高的Ⅱ级测距仪测边,才能达

到边长相对中误差的规定.

４３　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

４３１　本条阐明了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布设的几种形式.根

据建筑物的特点,可布设成 “十”字形轴线或矩形控制网等,矩

形网可采用附合导线法或增测对角线的测边法测定.

４３２　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是建筑物施工放样的基本控制,
它的主要技术要求应依据建筑物对放样点的精度要求来制定.

建筑物按其结构、层数、设备联系或生产工艺连续程度等情

况分为三个精度等级,对应的建筑物点位放样中误差分别为:一

级３mm、二级５mm 和三级１０mm,按相邻轴线最大间距为５０m
计算,边长相对中误差分别为:１/１７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和１/５０００,
考虑到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的误差影响m控 ,又顾及到建筑物

放样误差的影响 m放 ,由于 m控 小于 m放 ,并取 m控 ＝m放/２,
则可定出三个精度等级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的边长相对中误

差,分别取为:１/２４０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１/８０００;同时,按测边、测

角误差等影响原则,则测角中误差mβ＝
mS

Sρ″,可计算得到各级

平面控制网测角中误差,分别取为±８″、±１２″和±２４″.

４３５　本条规定了内控点设置的要求.根据施工测量经验,建

筑物的围护结构封闭前,外部控制要转移至内部,以便于日后内

部继续施工,其内控点宜设置在浇筑完成的预埋件或预埋的测量

标板上,引测时规定的投点误差不应大于１５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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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GNSS测量

４４１~４４８　采用了现行行业标准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

范»CJJ/T７３的有关规定执行.

４５　水平角观测

４５１　本条阐明了水平角观测的技术方法.方向观测法操作程

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国家三角测量规范»GB/T１７９４２、 «三、
四等导线测量规范»CH/T２００７的规定执行.

４５２　本规程水平角观测的测回数,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工
程测量规范»GB５００２６一、二级小三角和导线及现有工测部门

控制网统计资料规定的.

４５３　本条规定了方向观测法的各项限差要求.作业中仪器不

应受阳光直接照射,气泡居中如超过一格,应在测回间重新整置

仪器.有纵轴倾斜传感器校正的电子经纬仪可不受此限.各项限

差规定是根据仪器性能指标和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测量规范»

CJJ/T８的要求制定的.

４５４　本条规定了重测与取舍的要求.方向观测法重测数的计

算,在基本测回观测结果中,重测一个方向计作一个方向测回;
因零方向超限重测的整个测回计作 (n－１)个方向测回,一个

测站上的全部方向测回数为m (n－１)个 (式中:n 为测站上观

测的方向个数,m 为规定的观测测回数).

４６　距离测量

４６２　本条规定了钢尺量距的方法和作业要求.钢尺量距是施

工测量中普遍使用的方法,尤其在短距离丈量时方便简捷,精度

能满足要求.在当今光电测距技术广泛运用时,钢尺量距具有自

身特点也不能被完全淘汰,因此,本规程仍给予保留.

４６４　一般距离丈量时在作业中力求保持水平状态,无需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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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改正,但在精密丈量或地势坡度较大时,丈量结果除加入尺

长、温度改正的同时,也应加入倾斜改正,以确保量距精度.

４６５　光电测距仪根据出厂的标称精度分级,仪器的标称精度

表达式为:

mD＝± (a＋bD)
式中:mD———测距中误差 (mm);

a———仪器标称精度中的固定误差 (mm);

b———仪器标称精度中的比例误差系数 (mm/km);

D———被测距离 (km).

４６７　本条规定了光电测距仪测距作业要求.场区和建筑物施

工平面控制网的建立,因场地环境条件较差,各种障碍物较多,
采用光电测距仪测距时应注意排除电磁场障碍物和热体等方面的

干扰,以确保测距精度.

４６８　本条规定了测边的技术要求.光电测距各项较差的限值

是根据很多工程测量的生产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测回读数较

差限差等于各级仪器的标称精度的上限;单程测回间较差限差为

一测回读数较差的 ２倍;往、返测较差或不同时段测边较差按

仪器标称精度的二倍作为限差.

４６１１　考虑到建筑施工平面控制网边长１００m~３００m,网中边

长一般相差不大,故采用条文中 (４６１１－１)式计算平均测距

中误差,如网中边长相差悬殊,则应计算单位权中误差.

４７　内业计算

４７２　本条规定了平差计算作业的要求.平面控制网的计算,
可根据不同精度的要求采用严密平差或近似平差,并采取对算或

验算的方式,同时规定平差计算之前对程序的正确性应进行检验

的要求,从而保证计算成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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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高程控制测量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高程控制测量包括水准测量和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
一般在平坦地区采用水准测量方法,较低等级高程控制网可采用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方法.

５１２　测量前应收集附近城市高程控制点或临时水准点成果资

料,充分利用已有的高程控制成果,当点位稳定、精度满足要求

和成果可靠时可作为高程控制测量的起始数据.为确保北京各项

工程建设高程成果的一致性、统一性,其高程系统应与北京市地

方高程系统一致.

５１３　水准测量精度等级分为二、三、四、五等,一般建筑场

区以三等水准测量作为最高等级高程控制,已能满足施工的要

求,但特殊工程施工测量的高程控制多采用二等水准测量.如需

进行变形测量、精密设备安装时,应按需要另行设计.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是用光电测距仪或全站仪,置于两端

或中间观测两点间的斜距和垂直角,量取仪器高和觇牌高 (棱镜

高),以计算两点间的高差.

５１４　高程控制点应选设在变形区外坚实稳固,受土崩、滑坡、
垂直位移、震动等影响最小之处,不应选在低湿易于淹没之处和

地下管线之上.墙脚水准点可选设在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建

(构)筑物上.

５１６　高程控制点的稳定性是确保高程测量质量的基础,所以,
对高程控制点要认真保护和定期复测,一般是在每年春天开冻后

和秋天雨季后进行检测,遇有地震、洪水等特殊情况应及时检

测,如有变化应及时调整转换成新高程,以免影响施工工程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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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水准测量

５２４　水准测量测站观测限差与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测量规范»

GB５００２６的规定是一致的.

５２５　水准测量应在气象条件稳定、成像清晰时观测.强阳光

下应撑伞,保证水准管气泡位置正确.各种螺旋停止时应为旋进

方向,以削弱隙动差;测段站数为偶数,以抵消水准尺的零点

差,最后一测站无法为偶数时应用同一根水准尺观测.

５３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

５３１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宜利用平面控制点兼做高程控制

点,如果在两点间观测斜距与垂直角的同时,按导线或边角网观

测水平角,可一起计算出控制点的坐标与高程.采用对向观测,
主要是为了抵消垂直角观测中的大气垂直折光和地球曲率的影

响.

５３２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应根据不同精度要求附合于高一

级水准点上.垂直角采用对向观测,而且边长短又在尽量短的时

间内进行,大气折光系数的变化是相当小的,因此,可以说采取

这些措施后可以很好地抵消大气折光的影响.当距离大于１００m
单向观测时,必须考虑地球曲率与大气折光的影响.

５３３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往返观测的高差中误差的计算公

式为:

mh＝±
１
２

(sinθms)２＋ S×cosθ×
mθ

ρ

２

＋ S２

２R×mn

２

＋m
２
i
＋m

２
v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５３３)
式中:mh———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往返观测的高差中误差

(mm);

ms———光电测距观测斜距的中误差 (mm);

mn———大气折光系数的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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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觇牌高测量中误差 (mm);

mi———仪器高测量中误差 (mm);

mθ———垂直角观测中误差 (″);

S———两点间的倾斜距离 (mm);

θ———垂直角值;

R———地球平均曲率半径 (mm);

p———弧度的秒值 (２０６２６５″).
对公式分析可知,用Ⅰ级或Ⅱ级测距仪,测距误差ms 可控

制在±２mm~５mm 之内,仪器高与觇牌高差mi、mv 可控制在

±１mm 左右,大气折光系数的误差mn 因地球半径很大,且在

短时间内观测,其影响很小.关键是垂直角的观测精度对高差的

影响,同时,边长的长短与高差的误差有直接的关系.在光电测

距三角高程测量时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垂直角观测时应用 DJ２
经纬仪,不少于３测回,这样可将垂直角观测的中误差控制在±
３″以内,另一方面就是要控制所测边的长度.因施工现场的距离

不会太长,一般在１００m~３００m 左右,这样可保证光电测距三

角高程测量高差的中误差在５mm~１０mm 左右,可以满足四等

水准测量的要求.

５３４　由于本规程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边长只有１００m~
３００m,故规定采用Ⅰ级或Ⅱ级精度的测距仪测定,以提高边长

相对中误差.

５３５　垂直角观测,四等强调宜采用觇牌为照准目标,因觇牌

中心清晰稳定,容易辨别,测角精度高.而采用反射棱镜,棱镜

中心也没有明显标志,测角精度较低.

５４　内业计算

５４２　条文中公式 (５４２—１)计算的每千米高差中数的偶然

中误差MΔ,是对每一测段上偶然误差的反映;公式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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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计算的全中误差 MW ,是对偶然误差和系统误差在整个网中

综合影响的反映,这两个计算结果是对外业观测质量的评价.由

于对系统误差的综合影响必须在达到一定数量的观测结果中才能

客观地反映出来,否则可能会失真,因此,公式 (５４２－２)在

水准环数超过２０个时才按其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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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建筑物定位放线和基础施工测量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２　测量起始依据主要包括设计图纸、文件资料、测量起始

点的点位和成果数据等.

６１３　本条规定了建筑物定位放线和基础施工测量前应收集的

测量成果资料.放线依据因不同的工程,需根据具体情况收集本

条规定中所列的成果资料.

６１４　根据建筑物定位放线依据的不同,本条提出了定位条件

的选择原则.

６１５　建筑物定位放线的起点误差是指建筑物定位时角点与定

位依据点的误差.

６１６　本条规定了建筑物定位放线的质检程序,根据 «北京市

建设工程规划监督若干规定»实施细则制定的.

６１７　建筑物轴线控制桩,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人为

的损坏,故提出将其列入施工组织设计中统一规划,由项目主管

单位协调保护.

６２　建筑物定位放线

６２２　建筑物定位方法选择的要求.建筑物定位方法应根据建

筑物的形状和轴线位置的不同情况,选择有利于定位放线的有效

测量方法.

６３　基槽 (坑)开挖测量

６３３　不同基础形状和开挖方式,有不同的测设方法和技术要

求,在技术设计中要充分考虑,提出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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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桩基及沉井施工测量

６４１　本条阐明了桩基和沉井施工测量的要求和目的.桩基和

沉井一般深达地下十多米,必须弄清地下构筑物与管线的确切位

置,在地面上加以标定,一方面为了保护需保留的地下构筑物与

管线,另一方面也防止事故的发生,确保各方面的安全.

６４３　桩基轴线测设的技术要求.桩基轴线位置的测设是以建

筑物平面控制桩为依据,允许误差±１０mm.

６４４　桩基竣工后应上交的测量资料内容,包括桩位测量放线

图和桩位竣工图 (竣工图应标明基坑设计标高)以及桩顶实测标

高等资料.

６５　基础及地下结构施工测量

６５１　为确保基础主轴线测设的正确性,在基础放线前应以建

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校测建筑物外廓轴线控制桩,检验无误后方

可采用经纬仪方向法或正倒镜挑直法进行基础主轴线的测设,允

许误差为±３mm.

６５２　基础外廓轴线放线的技术要求.表６５２是根据 «砌体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３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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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基坑监测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３　第三方监测不可取代施工单位自身的监测,施工单位应

进行独立的施工监测,施工单位对基坑施工及质量具有管理责

任,应委托具有测绘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监测.监测单位应编制

监测方案,并上报总承包、监理单位审批后实施.监测方案应包

括工程概况、监测依据、监测目的、监测项目、测点布置、监测

方法及精度、监测人员及主要仪器设备、监测频率、监测报警

值、异常情况下的监测措施、监测数据的记录制度和处理方法、
工序管理及信息反馈制度等内容.

７１６　基准点、工作基点、监测点及各类监测设施的保护,关

系到实施基坑工程监测过程中数据记录的连续、完整、及时和准

确,因此,在整个基坑实施过程中,应由建设方及承包方等相关

单位协助监测单位做好保护工作.

７１８　监测工作是精度要求高而又多次重复作业的过程,应将

监测中存在的系统误差在二次观测值之差中得到消除.在相同的

作业方式下观测,有利于确保数据的可靠度.

７２　监测项目及监测频率

７２１　基坑工程监测项目与基坑安全类别有关,本规程对基坑

侧壁安全等级划分方法根据现行地方标准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

程»DB１１/４８９－２００７确定.

７２３　安全巡视就是利用肉眼观测基坑周边发生的各种变形现

象,并根据已有经验帮助分析判断监测数据,可有效地提高监测

数据的可靠性及正确性,可及时避免或减少工程事故的发生.

７２４　基坑工程监测应能及时反映监测项目的重要发展变化情

况,以便对设计与施工进行动态控制,纠正设计与施工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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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基坑及周边环境的安全.

７２５　一般情况下,基坑回填后就可以结束监测工作.对于一

些临近基坑的重要建筑物及地下管线的监测,有时还需要延续至

变形趋于稳定后才能结束.

７３　监测点布置

７３１　监测点宜设置在基坑支护结构顶部,并标记清楚,为充

分了解基坑位移情况每边应不少于３个点.

７３１０　基坑工程周边环境的监测范围既要考虑基坑开挖的影响

范围,保证周边环境中的各保护对象安全使用也要考虑对监测成

本的影响.

７３１１　为了反映建筑竖向位移的特征和便于分析,监测点应布

置在建筑竖向位移差异大的地方.

７４　监测方法及技术要求

７４１　当采用视准线法监测时视准线两端向外延长线上,宜埋

设检核点;采用前方交会法时,交会角应在６０°~１２０°之间,并

宜采用三点交会.

７４２　在现场特定情况下采用全站仪三角高程作垂直位移监测

时,应采用０５″~１″级的全站仪和特制装置.

７４３　测斜管宜采用PVC工程塑料或铝合金材料制成,管内应

有两组相互垂直的纵向导槽.测斜管埋设可采用钻孔法,在地下

连续墙护坡桩等围护结构中宜采用绑扎法、钢抱箍法.每个测点

均应进行正、反两次观测.

７４５　支护结构内力监测应选用抗干扰能力强、防水性好、不

受导线长度影响、稳定性好、坚固耐用的测力传感器.内力监测

传感器应做好标记,导线端部应进行密封处理,并做好防护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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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７　压入法、钻孔法都属埋入式,边界式有挂布法、弹入法

等,用于量测土体与围护结构体间的接触压力,边界式常用挂布

法将土压力计置于刚性结构物表面.埋设时回填材料不能用粗骨

料 (如碎石等),需用成分均匀的易填实的粗砂、细砂.

７５　监测报警与资料整理

７５４　对大量的监测数据进行综合整理后,应将结果制成报表.
通常情况下,还要绘制出各类变化曲线或图形,使监测成果 “形
象化”,让工程技术人员能够一目了然,及时发现并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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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结构施工测量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２　本条规定了结构施工测量的质检程序,首层放线验收后,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８６号令 «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监督若干

规定»的要求申请复核,合格后方可进行施工.

８１３~８１４　地上结构施工测量采用外控法时,应在首层结构

外立面测设控制轴线作为各层轴线竖向投测的基准,可避免投测

误差积累.高层、超高层建筑宜采用内控法投测轴线.

８１５　轴线竖向投测的技术要求.本条表８１５与现行行业标

准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３—２０１０中表１３２５
的规定一致.

８１６　控制轴线的间距不大于钢尺长度,旨在测设细部轴线时,
均能在一尺段中完成,以利于保证精度.

８１７　结构施工各部位放线的技术要求.本条表８１７是根据

国家现行标准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３—２０１１
中表３０４及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３—２０１０中

表１３２６的规定制定的.

８１８　标高竖向传递测量的技术要求.本条表８１８与现行行

业标准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３—２００２ 中表

１３２８的规定是一致的.

８１９　施工层抄平传递标高点的要求.为确保传递标高点的正

确性,要求传递标高点至少要有３个,以便校核.

８１１０　施工层抄平的方法和技术要求.施工层抄平时,水准仪

安置在测点范围中心,可尽量削弱仪器i角误差的影响.

８２　砌体结构施工测量

８２１　对不同的基础形式和结构形式有不同的放线方法,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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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墙体弹线内容做出统一规定,防止施工人员错用标志,造成

质量事故.

８２２　墙体砌筑中如何控制标高的要求.按施工图的要求绘制

皮数杆要作为控制墙体砌筑标高的依据,皮数杆绘制时,应首先

用钢尺控制总高尺寸,再按１０皮砌块尺寸分段,最后绘出每层

砌块及灰缝线,以保证绘制精度,避免误差积累.

８２３　设置皮数杆的技术要求.立皮数杆时,应使杆上相应标

高线与钢筋或木桩上的水平线对齐,并保证砌筑施工中的稳定

性.立杆的位置以满足砌筑施工操作为原则.

８２４　墙体砌筑中的测量作业要求.各施工层墙身的水平线标

高,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但一栋建筑中各层、各房间的水平线

标高宜统一,并将具体数值通知有关人员,防止施工人员错用标

高.

８３　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测量

８３１　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测量的基本内容.钢筋混凝土结构

形式不同,施工方法也不同,如装配式框架结构和现浇结构等,
各种结构形式虽施工与验收标准有所不同,但其测量放线方法类

似,且考虑到测量仪器的精度条件,故以验收标准相对较高的装

配式框架结构施工验收规范为参考依据,确定本节测量允许误

差.

８３２　装配式框架结构施工中,预制构件质量检验的要求.预

制构件的几何尺寸精度,直接影响装配结构的质量,故要求对构

件几何尺寸进行重点检查,掌握构件情况,提前采取相应措施,
避免安装后返工.

表８３２中的验收指标,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４—２００２中表９２５的有关规

定制定的.

１４１

DB１１/T４４６Ｇ２０１５



８３３　预制梁柱安装前弹线的技术要求.预制柱一般应弹三面

几何中心线,当遇有变截面柱,中心线不能贯通柱顶时,可在小

柱一侧弹出偏中安装线.

８３４　预制柱安装前检查结构支承埋件的技术要求.预制柱就

位的支承埋件标高,直接影响结构标高,故应在安装前检查验

收,并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结构标高精度.

８３５　预制柱安装时的测量方法.用经纬仪校测不等截面柱时,
由于上下观测目标不在同一垂直面内,若仪器不安置在中线上,
则会产生过大的观测误差;对于等截面柱,由于柱面制作不可能

绝对平直,故仪器偏离中线过大,也会影响观测精度.预制柱安

装测量垂直度的允许误差为±３mm,这是与现行国家标准 «工
程测量规范»GB５００２６的规定一致的.

８３６　柱顶处的梁与屋架位置线的测设要求.柱顶处的梁与屋

架位置线不使用柱中线,而应根据结构平面的轴线投测,可避免

柱身安装施工中的位移及倾斜影响,提高测设精度.

８３７　预制梁安装后复测的要求.在柱顶安装梁与屋架后,由

于施工因素对柱身的垂直度会产生一定影响,进行复测、记录是

为了准确掌握结构的施工情况.

８３８　现浇混凝土结构钢筋上测设标高的要求.现浇混凝土结

构施工中,在钢筋上抄平时,要选择生根牢固的竖向主筋,以免

抄平后钢筋移动,影响标高点精度.

８３９　现浇柱支模校测模板的方法和技术要求.现浇柱模板垂

直度直接影响柱子的质量,因此,支模后应使用经纬仪校测模板

的垂直度,以确保现浇柱、墙的施工质量.

８４　钢结构施工测量

８４１　钢结构首节柱施工测量控制网的精度应与地面平高控制

网的精度相同,其相邻柱中心间距的测量允许误差为±１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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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限差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５０２０５中附录E “钢结构安装的允许误差”,且精度高于附录 E
的规定.第一根柱至n 根柱之间共有n－１个间距,则第一根柱

至第n 根柱间距的测量允许误差为± n－１mm.

８４２　本条明确了预埋钢板与地脚螺栓技术要求及应使用的仪

器设备,并且规定了允许误差为±０５mm,该限差参照现行国

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５中附录 D
“钢构件预拼装的允许误差”,且精度高于附录D的规定.

８４３　在基础混凝土面层上的第一层钢柱安装前,对柱网进行

复测、调整,为确保下步施工的质量,允许误差都相应的提高了

精度.其允许误差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５０２０５规定.

８５　滑动模板施工测量

８５１　滑模施工放线,除测设轴线、墙边线外,还应根据施工

要求提供模板组装辅助线,测设的允许误差与高度有直接关系.

８５２　滑模施工测量仪器选用的要求.观测仪器的选择与精度

要求,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滑动模板工程技术规范»GB５０１１３
的规定制定.

８５３　模板垂直度和标高的检测站设置因检测的仪器不同而异,
在施工过程中应加以保护,这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滑动模板工

程技术规范»GB５０１１３有关规定制定的.

８５４　滑模过程中垂直度的检测周期,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滑
动模板工程技术规范»GB５０１１３有关规定制定.

８５６　滑模施工室内水平线测设的技术要求.滑模施工的室内

抄平,由于条件限制,不能在一次镜位中完成,不易保证精度,
故强调应与起始标高点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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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工业建筑施工测量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２　工业建筑施工测量平面控制网,是全厂各种建 (构)筑

物施工放样的基础,设计坐标是工业建筑各种施工测量的依据,
因此,应确保工业建筑施工测量平面控制网的坐标系统与设计坐

标系统一致.

９１３　工业建筑施工中的高程测量关系到将来建筑区的排水与

地下管线建设的安全以及工业建筑的质量.

９１４　本条规定了工业建筑施工测量与相关行业标准的关系.
工业建筑规模较大,各类建 (构)筑物较多,地下构筑物布设较

复杂,施工测量涉及工种较多,如厂区管线,变形测量,竣工测

量等都有一些特殊的技术要求,因此,在施工测量中除遵守本规

程规定外,还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

程»CJJ６１、«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８等相关专业技术规范的

要求.

９２　厂区控制测量

９２１　工业建筑由于生产上的需要,厂房之间相互联系比较多,
因此,厂区平面控制网精度一般要高于民用建筑,为确保各厂房

间建筑施工测量的精度.

９３　厂房施工测量

９３１　本条规定了厂房平面控制网测设的技术要求.工业厂房

由于生产工艺流程的要求,厂房之间连续程度高,因此,其平面

控制网精度要求采用一级或二级控制,以满足施工测量的需要.

９３４~９３５　这两条规定了厂房柱基轴线和水平线测设的技术

要求.厂房柱基杯口内水平线标高的允许误差为±３mm,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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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测量规范»GB５００２６的规定是相同的.

９３７　本条规定了厂房吊车梁与轨道安装测量的技术要求.吊

车梁安装测量中线的允许误差为±３mm,吊车轨道的跨距允许

误差为±２mm,轨面标高的允许误差为±２mm,这些都和现行

国家标准 «工程测量规范»GB５００２６的规定是一致的.

９４　厂区改、扩建施工测量

９４１　本条规定了厂区改、扩建工程施工测量控制网恢复与扩

展的基本要求.原厂区平面控制网若保存良好,扩建区又不太

大,可将扩展的控制点与原控制网重组新网进行整体平差.无论

恢复、扩展或重建厂区平面控制网,其精度不应低于原控制网的

精度.

９４４　本条规定了厂房改、扩建施工测量重建平面控制网基本

要求.原厂房无平面控制点时,可依次根据条文中的三种情况选

择现有行车轨道中线、现有设备中线以及厂房柱中线作为依据,
重建厂房平面控制网.

９４６　本条规定了厂房改、扩建标高测量的基本要求.若原厂

房内有标高点,应以标高点为依据;若无标高点时,可依次根据

条文中的三种情况选择行车轨道的实测平均标高、原有设备安装

基准点或设备底座标高以及厂区水准点作为依据.

９５　厂区铁路专用线施工测量

９５１　厂区铁路专用线是联系各厂房之间的纽带,因此,厂区

内的铁路专用线施工测量应以厂区平面控制网为依据进行测设,
以统一厂区内各厂房的位置关系;线路延长到厂房内的支线,应

以厂房平面控制网为依据测设定位,以确保厂房内各项结构的安

全.

９５２　直线段上的中桩间距应根据地形变化确定,地形平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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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宜为５０m,地形起伏大的地区可采用２０m;曲线段上的中桩

间距,应按曲线半径和长度选定,平曲线上宜为２０m;当地势

平坦且曲线半径大于８００m 时,其中桩间距可为４０m.

６４１

DB１１/T４４６Ｇ２０１５



１０　建筑装饰与设备安装施工测量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２　本条阐明了施工测量前应进行技术准备的具体内容.根

据建筑工程工序多、分期施工、由不同施工队伍完成等特点,因

此,各阶段施工的测量准备工作都要认真进行,对上工序提交的

有关测量数据进行验算.

１０１３　建筑装饰与设备安装施工测量的技术要求,其依据是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１０２、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

标准 GB５０３００、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５０２１０等文

件.

１　水平线测设宜采用DS３水准仪,视线长７５m,两次测定

高差较差为 ３mm,因此,同一条水平线标高 允 许 误 差 为 ±
３mm;

２　两次投测较差应小于２mm,是根据人眼的分辨率为６０″/

V (V 为仪器放大率,取３０倍),则人眼观测的分辨率为２″,若

投点距离不大于１００m,推算其中误差为１mm,取２倍中误差即

限差为２mm;

３　施工竖向误差允许值为 H/１０００ (H 为高度),施工限差

的１/３为测量限差,即施工测量相对误差为 H/３０００.

１０２　建筑物内部装饰施工测量

１０２１－１　本条规定了地面面层施工测设标高的方法.用水准

仪检测标高时,要根据允许误差选定水准仪等级与相应的测量方

法,当测量允许误差大于±２mm 时,可选用 DS３级水准仪;而

测量允许误差小于±１mm 时,可选用DS１级水准仪.

１０２１－３　面层标高与水平度检测点间距的要求,是根据面层

空间的大小而定,主要是为方便施工,也可以按具体情况确定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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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的间距.

１０２３　人造石饰面板包括大理石、马赛克、预制水磨石、缸砖

等.

１０３　建筑物外部装饰施工测量

１０３５　安装施工测量前准备工作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施工测

量的效率与质量,提出的三方面的准备工作应认真实施,并做好

检测记录和绘制平面图、竖向剖面图,及时与设计施工人员沟通

和处理问题.

１０３８　控制垂直龙骨的测设方法,当采用激光铅垂仪时,对仪

器的垂直度应及时进行检测;当采用铅垂钢丝测法控制垂直龙骨

线时,一般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在玻璃幕墙最上层外墙面测设

出垂直龙骨位置的控制点,下放铅垂钢丝至最底层,同时用二台

经纬仪在两个相互垂直方向上,观测钢丝的铅垂方向,确定出同

一根钢丝上下层相应控制点后,用钢丝联接并固定.其二是,也

可采用摆动观测,当误差三角形的三边均小于３mm 时,取其三

角形的内心固定.

１０４　设备安装施工测量

１０４３　一般管道安装预留孔洞是以结构控制为依据,并随结构

施工同步进行.如未预留孔洞,待结构施工完成后再钻孔洞,也

应以结构施工的测量控制为依据进行管道安装施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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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异型、超高建 (构)筑物工程施工测量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１１１　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５０３５２规定:

１　住宅建筑按层数分类:一层至三层为低层住宅,四层至

六层为多层住宅,七层至九层为中高层住宅,十层及十层以上为

高层住宅;

２　除住宅建筑之外的民用建筑高度不大于２４m 者为单层和

多层建筑,大于２４m 者为高层建筑 (不包括建筑高度大于２４m
的单层公共建筑);

３　建筑高度大于１００m 的民用建筑为超高层建筑.

１１１２　由于异型、超高建 (构)筑物工程比较独特,一般没有

先例或成熟的施工规范可循,而且多有科研性的内容需要探讨,
故应根据每项工程的特点与需要,专门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测量

方案,并由测量、施工、设计、建设与监理单位共同审定,以保

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１１１３　异型、超高建 (构)筑物工程由于形体庞大复杂、高耸

独特,对施工测量的平面和高程的精度要求较高,因此,其平面

和高程控制测量应选择施工测量高等级的控制网进行布设.工程

施工测量的控制网宜布设为平高控制网.

１１２　形体复杂建 (构)筑物施工测量

１１２３　形体复杂建 (构)筑物的施工期长,工地复杂,经常要

检测施工质量,因此,施工测量的控制点应制成半永久性的控制

点,以便于使用及保管,同时对控制点应设置备桩.

１１２４　测设矩形运动场馆、影剧院的控制网时,除测角、测距

外,还应进行对矩形控制网的对角线进行测角与测距,以确保矩

形控制网的图形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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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５　运动场馆比赛道面层的施工测量高程误差的误差来源,
包括了高程控制点的测量误差、细部高程点的测设误差和高程点

在比赛道面层上的标定误差,将这三项误差视作等影响,则这三

项误差的限差均为施工测量高程允许误差的１/３.

１１２６　进行校核的较差,应为细部定位点测量误差的２ ２倍,

也就是应为允许误差的 ２倍.

１１２８　一些运动场馆圆形、椭圆形赛道,平面控制网点若包含

了曲线主点,则赛道面层上的点位便能精确、简便地进行放样确

定.

１１２９　运动场馆比赛道面层的施工测量平面位置误差,由以下

三项误差综合构成:平面控制点的点位误差,细部定位点的点位

测量误差以及点位在比赛道面层上的标定误差,将这三项误差视

作等影响,则这三项误差均为运动场馆比赛面层施工测量平面位

置误差的１/３.同样,这三项误差的限差均为运动场馆比赛面

层施工测量平面位置允许误差的１/３.田径场地的跑道与自行

车场赛道的测算线长度、游泳池两端线间距离的允许误差均要求

“正”误差.

１１３　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施工测量

１１３２　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施工测量控制网的图形,由于考

虑到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的建筑特点,建筑面积相对比较小而

其控制重点在竖直方面,因此采用以中心点为控制中心的 “田”
字形、“十”字形及辐射形等图形.

１１３３　由于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的控制难度较大,精度要求

高,因此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施工测量控制网的平面控制等级

应采用一级精度控制,高程控制采用二等水准测量控制.

１１３７　高耸塔形建 (构)筑物结构施工采用滑模平台时,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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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设置激光接收装置,同时规定了如有特殊要求的应由设计、
监理、测量、施工等单位共同协商确定,施工单位应根据协商确

定的测量精度而选择相应的测量仪器设备进行施工测量工作.

１１４　超高层建 (构)筑物施工测量

１１４１　超高层建筑的占地面积相对较大,首先要对平面进行精

确控制以确保其整体的测量精度,同时也要保证高程精度,因

此,平面控制宜采用一级精度控制,高程控制宜采用二等水准测

量.

１１４２　超高层建筑±００００以下部分施工测量控制网的精度应

与地面平高控制网的精度相同,其相邻柱中心间距的测量允许误

差为１mm,该限差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５规定.

１１４３　本条明确了预埋钢板与地脚螺栓技术要求及应使用的仪

器设备,并且规定了允许误差为０５mm,该限差参照现行国家

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５规定.

１１４４　现在超高层建筑一般为钢结构,在基础混凝土面层上的

第一层钢柱安装前,对柱网进行复测、调整,为确保下步施工的

质量,允许误差都相应的提高了精度.其允许误差参照现行国家

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５的规定.

１１４９　本条明确了进行柱、梁、支撑等大型构件安装时,应以

柱为准进行调整,以确保建筑物的垂直度,焊接时做好观测记

录,并进行了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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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建筑小区市政工程施工测量

１２１　一般规定

１２１２　本条规定了建筑小区市政工程中线定位的原则和依据,
建筑小区内市政工程定位条件均在设计总平面图上有明确的表

示.定位条件若用与附近建 (构)筑物相对关系来确定,定位后

可测定线位的坐标.

１２１３　施工水准点是确定市政工程高程和坡度的依据,只有施

工水准点与建筑系统使用的水准点统一布设时,才能使小区市政

工程的高程与建筑物相关位置的高程互相衔接.

１２１４　建筑小区市政工程施工测量定位应与已建成的市政工程

相衔接,对相衔接的位置要进行校测,并且对相关的衔接关系都

找准,以免后续工程留下隐患,或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浪

费.相衔接的要求应符合本章第１２２１条和第１２３１条的规

定,且仍应取得设计等有关单位的书面认可.

１２１５　中线桩位的测定方法应依定位条件、施工环境和测量仪

器设备来选用,为保证桩位的准确可靠,应变换观测方法或条件

进行坐标校核.

１２１７　本条规定了建筑小区市政工程施工测量的观测方法和技

术要求.角度观测、距离测量与水准观测精度要求分别依据现行

行业标准 «城市测量规范»CJJ/T８、现行地方标准 «城镇道路

工程施工质量检验标准»DB１１/T１０７３中的有关规定.

１２２　管线工程施工测量

１２２１　本条阐明了分阶段进行管线施工定位工作的原则.当衔

接关系发生矛盾时,协商调整结果必须征得设计等有关单位的书

面认可.

１２２２　本条规定的管线点测量精度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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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规范»GB５００２６的有关规定.

１２３　道路工程施工测量

１２３１　本条阐明了建筑小区道路工程施工定线测量工作,与已

建建筑物出入口和已建成道路相衔接时应符合的原则.衔接矛盾

的协调必须征得设计等有关单位的书面认可.

１２３３　道路圆曲线辅点的测设,应根据曲线半径和长度,现场

环境等选用偏角法、极坐标法、切线支距法或圆心法等方法,调

整配赋闭合差使曲线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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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施工变形测量

１３１　一般规定

１３１１　本章是根据工程测量中的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等单位生

产实践中遇到的变形测量工作而编制的,适用于施工阶段中建

(构)筑物的地基基础、上部结构垂直位移 (沉降或上升)测量

和水平位移测量.

１３１３　本条规定了施工阶段中变形测量应包括的主要项目.工

作中应重视与建筑设计、施工和科研单位密切配合,合理解决点

位确定、观测周期等问题,施测过程中发现变形异常情况,应及

时通报有关单位,以便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安全施工.

１３１４　根据国内变形测量的实践经验,监测网由于自然条件的

变化和人为破坏等原因,不可避免地有个别点位会发生变化.为

了验证监测网点的稳定性,应对其进行周期检测.检测周期的长

短,应根据点位稳定程度来确定,建网初期,宜每半年检测一

次,点位稳定后,检测周期可适当延长.

１３１６　本条规定了应进行变形测量的建筑施工项目.本条甲、
乙级建筑物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５０００７的规定制定的,根据地基复杂程度、建筑物规模和功能,
以及由于地基问题可能造成建筑物破坏或影响正常使用程度,将

地基基础设计分为三个设计等级,如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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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与类型

设计等级 建筑和地基类型

甲级

重要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物;
３０层以上的高层建筑;
体型复杂,层数相差超过１０层的高低联成一体的建筑物;
大面积的多层地下建筑物 (如地下车库、商场、运动场等);
对地基变形有特殊要求的建筑物;
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坡上建筑物 (包括高边坡);
对原有工程影响较大的新建建筑物;
场地和地基条件复杂的一般建筑物;
位于复杂地质条件及软土地区的二层及二层以上地下室的基坑工程

乙级 除甲级、丙级以外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物

丙级
场地和地基条件简单、荷载分布均匀的七层以下民用建筑及一般工
业建筑物;次要的轻型建筑物

１３１７　变形观测周期应以能系统反映所测变形体变化过程,且

不遗漏其变化时刻为原则,应根据单位时间内变形量的大小及外

界的影响来确定.根据变形量的变化情况,应适当调整周期.当

三个观测周期的变形量小于观测精度时,可作为无变形的稳定限

值.

１３１９　基准点要求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其平面控制点一般应有

强制归心装置;工作基点要求在观测期间稳定不变,测定变形观

测点时作为高程和坐标的传递点;变形观测点除应设立在能反映

变形体变形的特征部位,要求设置牢固,便于观测,还要求结构

合理且美观,不破坏变形体的外观和使用.

１３１１０　根据变形测量的经验,由于测量面积小,精度要求高,
要求每次采用相同的网形和观测方法以及仪器设备,观测人员和

环境等基本条件相同,以将观测中的系统误差减到最小,达到提

高精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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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垂直位移测量

１３２１　本条规定了垂直位移测量的工作内容和范围.将建筑场

地垂直位移观测,分为相邻地基垂直位移观测与上部结构垂直位

移观测,这是根据建筑设计、施工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的.这种需

要,尤其对于软土地区密集房屋之间的建筑施工,更显得重要和

迫切.

１３２２　变形测量的高程系统,如果单纯为了测定变形体的变

形,高程起算点可以根据经验自定.测区若已有高程起算点,宜

采用原有施工高程系统,以便一网多用.当监测工程范围较大

时,应与北京市地方高程系统进行联测换算.

１３２３　为确保水准基准点的稳定要求,一是远离建筑物,二是

深埋.如果远离建筑物、则测量工作量大,测量误差累积增大,
测得垂直位移值的可靠程度就小;如果深埋,则费人力、物力、
不经济.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合理解决水准点的布设问题.

１３２４－１３２５　规定了垂直位移观测点布设位置,精度等级和

观测方法等技术要求.

１３２８　当三个观测周期的变化量小于观测精度时,可作为无变

形的稳定指标.北京市采用接近稳定时的周期允许垂直位移量为

１mm/１００d,作为稳定的控制指标.

１３２１１　基坑回弹观测,一般多在地质勘测时钻孔埋标志.基

础开挖后施工部门应注意保护其标志,尤其是基坑清底时注意防

止扰动和破损.

１３２１２　本条规定了基坑回弹观测的技术要求.基坑回弹观测

点高差中误差不应超过±１mm,是与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测量

规范»GB５００２６、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８的

规定一致的.

１３２１３　地基土分层垂直位移观测与基坑回弹观测均为区段性

水准观测,使用的仪器、方法与观测要求也基本相同,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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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分层垂直位移观测点,也可采用等同于回弹观测点的测定精

度,即观测的高差中误差也不应超过±１mm.

１３３　水平位移测量

１３３２　变形测量是以单纯测定变形体的变形量为目的,因此,
只需采用独立坐标系统,即可满足要求.由于变形测量区域面积

一般较小,采用一次布网形式,其点位精度比较均匀,基准点和

工作基点同时布设,有利于提高和保证监测网的布网精度.

１３３１２　本条规定了超高层建筑物日照变形观测的技术要求.
日照变形因素比较复杂,变形大小因建筑物的类型、结构、材料

以及太阳照射方位、高度的不同而有差异,目前有关建筑规范未

具体规定日照变形的控制指标.在这种情况下日照变形观测应根

据观测项目的不同条件与要求,采用适当的观测方法,宜以尽可

能达到的精度来施测.对于投点法观测点的点位中误差在±
１０mm 范围 内;对 于 测 角 法 (交 会 法、测 水 平 角 法)在 ±
２０mm 范围内为宜.

１３４　施工变形测量资料整理

１３４１　施工变形测量资料整理的内容中包括了变形分析和交工

后的有关观测建议,这是因为交工后,施工单位不再承担该工程

变形测量的任务,为使建筑物使用和管理单位充分吸取以往的观

测经验,充分利用已有测量资料,以便继续观测,因此这种建议

具有指导性作用.

１３４２　本条规定了施工变形测量应提交的资料内容.由于建筑

工程项目各有差异,观测内容不一,对具体工程应交的资料要根

据实际观测情况和对建筑物安全使用所起的作用,按提交资料的

要求,提交部分或全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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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竣工测量与竣工图的编绘

１４１　一般规定

１４１２　现有图纸资料包括设计施工图纸、设计变更通知单、洽

商记录、定位放线原测记录、竣工验收资料等,应进行实地检

核,不符之处按实测资料绘制竣工图.

１４１５　竣工图比例尺应视编绘范围大小和原设计图的比例尺而

定,一般为１∶５００,当范围较大时可采用１∶２０００,应与北京市

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相一致,若建筑物与管线密集,也可按分类专

业图表示.

１４１６　竣工图方格网、图廓线的绘制与控制点的展绘,是竣工

图 (包括综合地下管线图)带有共性的内容,理应纳入到 “一般

规定”中来,其精度指标与有关标准是一致的.

１４１７　竣工测量成果资料和竣工图是验收与评价工程施工质量

的基本依据,同时是运营管理、维修、改扩建的依据,是城市基

本建设工程的重要技术档案,应妥善保存.

１４２　竣工图的测绘与实测

１４２１　本条规定了竣工图不需要实测而按现有图纸资料编绘的

情况.分类专业图可分为总平面及交通运输竣工图、给水与排水

管道竣工图、动力 (燃气、热力)与工业管道竣工图、输电与电

信线路竣工图以及综合管线竣工图.

１４２２　本条规定了哪些工程竣工测量,应以实测资料绘制竣工

图.地下管线工程竣工测量由于本身的特点,已单列一节.

１４２３　本条增加了对细部点点位与高程中误差的规定,此项规

定与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测量规范»GB５００２６的规定是一致的.

１４２４　对于细部点坐标和高程测定的方法和要求与现行行业标

准 «城市测量规范»CJJ/T８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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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５　建筑红线桩点,表示建筑用地范围的永久性围墙外角,
这些界址点的坐标如已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下属测绘单位测

定,就不需重测了,可将其点位展绘在竣工图上并注明点号、坐

标.

１４２６　两相邻细部坐标点间反算距离与实地丈量距离较差的规

定,与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测量规范»GB５００２６是一致的.

１４３　地下管线工程竣工测量

１４３１　为了保证地下管线竣工成果能够为城市规划、设计、管

理诸多方面的应用.特别规定了地下管线竣工测量应采用解析法

进行测绘,同时规定了管线点平面和高程精度以及地下管线图的

精度.

１４３２　为了便于地下管线竣工资料信息共享,本条将地下管线

的名称与代号进行了列表,以便在竣工测量中执行.

１４３３　参照现行行标和地标,本条对地下管线竣工测量的取舍

标准提出了要求.

１４３４　建筑施工测量有别于其它管线竣工测量,本条充分考虑

到建筑施工管线竣工测量的具体情况,除执行现行地方标准 «地
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DB１１/T３１６相应章节进行布设控制点

外,也可使用等于或高于上述规定的建筑施工控制网.

１４３５　本条款对竣工测量中管线点的设置提出了规定,要求严

格按照执行.

１４３６　本条对施工现场地下管线特征点的编号提出了统一的标

准.

１４３７　一般情况管线竣工测量应在覆土前进行竣工测量,但遇

特殊情况如:比较繁华的地段、交通流量较大的路段,不允许过

长暴露施工现场以避免过路人群安全事故或者影响交通.这时可

用栓点的方法将管线点平面和高程位置栓出,覆土后再还原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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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联测.

１４３８　管线竣工测量应调查和查明管线的各种属性和各种管线

建 (构)筑物,本条列表说明了在调查中哪些是必须要查明的,
哪些是尽量调查清楚的,明确属性和建 (构)筑物的调查事项和

标准.

１４３９　 为了保证各管线点的施测精度,本条规定了管线点的

坐标和高程的施测要求.

１４３１０　对管线点成果计算过程提出简约的要求.

１４３１１　本条对综合地下管线竣工图从颜色到样式注记等绘制

要求进行了规定.

１４３１２　地下管线竣工测量完成后,应进行相关资料的提交,
本条对此进行了基本的要求.

０６１

DB１１/T４４６Ｇ２０１５



１５　施工测量成果资料整理

１５０１　工程施工测量技术资料内容参考北京市地方标准 «建筑

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１１/T６９５的规定.

１５０２　工程定位测量记录属于关键的施工测量记录,其测量的

准确性直接影响工程施工质量,原则上应由专业单位进行测量,
经内部检查后方可报验.

１５０３　基槽平面及标高实测记录中的平面及剖面简图应详实.

１５０４　楼层平面放线及标高实测记录中放线简图应标明楼层外

轮廓线、楼层重要控制轴线、尺寸及指北针方向.

１５０５　楼层平面标高控制点测设应在上层结构施工前抄测本楼

层标高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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